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原      告  勝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杜修蘭  

原      告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賴彥杰律師

原      告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原      告  勝隆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杜修蘭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苡智律師

被      告  王玉蘭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品慈律師

被      告  劉秀琴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律師

被      告  王憶綺  

訴訟代理人  張本立律師

被      告  盧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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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邱昱宇律師

被      告  邱安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勝隆開發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隆建設公司）法

定代理人原為薛郁翰，嗣變更為杜修蘭，有公司變更登記表

可按，並經杜修蘭以其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2年11月20日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09至411頁），經核尚無

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王玉蘭、劉秀琴前係原告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昌慶建設公司）、勝隆建設公司、蒲陽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蒲陽建設公司）、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蒲陽工程公司）、勝隆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勝隆

工程公司）（合則稱原告公司，分則逕稱其名稱）之財務經

理、出納，負責保管、管理公司大、小章及實質使用之帳

戶，其中即包含如附表所示之支存帳戶以及訴外人張家銘提

供予原告公司使用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戶（帳號：00

00000000000號)，原告公司法律上雖各具獨立法人格，統一

編號及核准設立日期均有不同，然係人事、經營、財務彼此

共通之公司，同屬蒲陽集團（原告公司之統一編號及核准設

日期如附表一所示），受實際負責人杜修蘭指揮監督，由於

杜修蘭前曾旅居國外，遂將工務、業務、開發等事務委由訴

外人薛宗賢處理，財務部分則委由王玉蘭負責，經由聽取2

人報告蒲陽集團之營運狀況、財務報告並做成決策交由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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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並於內部規定開立支票須填載受款人，以資追溯資金

往來，確認公司資金流向。

　㈡原告公司並有開立支票須填載受款人、禁止背書轉讓之內部

規定，以利核對查帳，詎王玉蘭竟趁杜修蘭常居國外之機

會，利用其保管公司大、小章、管理如附表二所示支存帳戶

之職務上之便，先於附表二所示之發票日期，盜用原告公司

大、小印章，偽造開立附表二所示金額之16紙支票，為避免

日後遭人發覺，復違背原告公司開立支票需記明支票受款人

之內部規定，刻意不記載受款人，任令持有支票之任意第3

者皆可兌現支票，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係由王玉蘭自己

或交由劉秀琴於兌現日期先行存入張家銘之帳戶，再全數轉

匯予王玉蘭之親密友人即被告邱安中之帳戶，剩餘附表二編

號8至16所示支票則由王玉蘭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或王玉蘭之

友人即被告盧可明、邱安中、王玉蘭之親妹即被告王憶綺等

人前往銀行存入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提示兌現，合計總金額

高達新臺幣（下同）1,856萬0,777元後侵占入己，朋分花

用。

　㈢又劉秀琴原即負責原告公司之出納業務，由其負責將王玉蘭

所盜開之支票提示兌現於王玉蘭之指定帳戶中，進而轉匯或

隱匿之，是劉秀琴與王玉蘭共同謀議，後由劉秀琴實際至銀

行執行提示兌現、匯款作帳之行為，即有主觀上意思聯絡、

客觀上行為分擔，自屬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之共同原

因，構成共同侵權行為。至於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部

分，除王玉蘭自承均係「出於親友道義提供」，盧可明亦具

狀表明曾於97年間提供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

0000000000號)之存摺及印章交由王玉蘭，可見渠等確有提

供帳戶予王玉蘭，進行如附表二所示之金流操作，縱使渠等

與王玉蘭間並無就掏空公司之舉有主觀上意思聯絡，渠等提

供帳戶之行為亦屬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之共同原因，即

便退萬步言，亦屬幫助行為，自為共同侵權行為。是劉秀

琴、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應與王玉蘭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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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㈣王玉蘭雖辯稱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係薛宗賢，原告公司請款

流程均須薛宗賢簽核云云，惟前開所辯不僅與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

上重訴字第30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相左，亦與劉秀琴於臺

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鈞院101年度金重

訴字第1號，及杜修蘭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

第8號等案件中具結之證述截然相反，亦與訴外人鄭朝陽於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案件及本案審理時所為

之證述不同，亦即依據前揭人等所為之具結證述，可知王玉

蘭不僅多次交辦劉秀琴將公司報表、財報資料等足以表彰公

司營運狀況之文件，整理、交付（郵寄）予杜修蘭，甚至係

交辦劉秀琴整理後再交由王玉蘭自行交付（郵寄）予杜修

蘭，以利其得以即時掌握公司業務狀況，擬定經營決策，在

在可證杜修蘭確為原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關於財務請款

過程，僅憑財務部主管王玉蘭之印信即可辦理，無需工務部

主管薛宗賢之同意方可作業，益徵王玉蘭前揭抗辯，顯與事

實相悖，並不可採。

　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之規

定，求為判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56萬0,777元，及自

民事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各以：

　㈠王玉蘭部分：

　⒈原告公司雖稱張家銘曾提供原告公司使用其名下之合作金庫

銀行松興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惟該帳戶

為張家銘自然人名義所開設之帳戶，而張家銘與原告公司於

法律上為不同且獨立之人格，是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不

當然因原告公司單方面文字敘述，得進而為本件侵害財產權

之主張，故原告公司對於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部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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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原告適格。

　⒉又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應為薛宗賢，公司內部相關存摺印

章亦均係由薛宗賢所親自保管，王玉蘭為財務經理，僅為公

司員工，由薛宗賢所指揮監督，有關公司財務資金調度、本

件所涉金流放款等事項，均係承薛宗賢指示辦理，王玉蘭並

無權限：

　⑴張家銘雖曾形式上掛名蒲陽建設公司董事長，實際上僅為業

務部兼開發部經理；而杜修蘭於其子（亦為薛宗賢之子）國

小至海外求學時即旅居海外，時間至少長達25年之久，直至

約108年始回到臺灣治療舊疾。長期以來，杜修蘭均未涉足

原告公司之營運，實際上亦完全不清楚原告公司所營事業內

容。至於曾掛名昌慶建設公司董事長之薛宗賢，始為原告公

司之實質負責人，原告公司內部公司大小章等印鑑及公司存

摺、向員工所借之帳戶存摺及印章，均係由薛宗賢親自保

管，而未假手他人。而薛宗賢為原告公司實質負責人乙節，

亦為刑事確定判決所認定（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

三字第16號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判

決），且由原告公司資歷十餘年之資深員工蕭義韋、陳淨芬

於鈞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所為之證述，亦均認定薛宗賢

為實際決策者，並為原告公司所有員工所知悉之事實。

　⑵又原告公司內部請款放款等流程十分嚴謹，亦即由欲請款之

員工向公司檢附單據原本並提出請款單，依具體所涉業務內

容提交給公司各部門主管或直接提交予薛宗賢先做確認，再

由薛宗賢將上開資料交給公司會計陳淨芬製作傳票後，交付

予出納劉秀琴跑程序，後續又由會計陳淨芬進行金額之再核

對等，並將取款條、請款單、單據憑證等資料原本送交薛宗

賢覆核。嗣後，可能係薛宗賢自己為取款印鑑用印，也可能

係行政人員黃靖貽或陳淨芬依據薛宗賢授權為取款印鑑用

印。待公司用印畢，上開資料均會再交由薛宗賢確認，並由

薛宗賢放置於其辦公室之資料夾內，最終再由出納劉秀琴跑

最末之付款流程。俟劉秀琴至銀行辦畢付款流程後，會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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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相關證明文件等，再度放回薛宗賢辦公室桌上之資料夾，

併參以蕭義韋、陳淨芬於鈞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事件為

證人時，經隔離訊問後仍作出相同之證詞，堪認前揭放款流

程應係固定且員工均習以為常之慣行，並非係王玉蘭可任意

侵占。然薛宗賢約於110年6月左右因重病倒下，此際與薛宗

賢育有一子之杜修蘭，始勉強接手原告公司之業務。而王玉

蘭於107年年底至108年3月間，仍任職於原告公司，所擔任

職位為財務經理，綜理公司稅務及會計等事項，並均為實際

負責人薛宗賢所指揮監督，王玉蘭與薛宗賢曾有男女朋友關

係，且亦育有一子．故於公於私皆十分信賴薛宗賢，彼時所

有資金調度、處理等事項，均係依薛宗賢指示辦理。況本件

所涉每筆金流均為大額，可知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薛宗賢必

然知悉，且均同意上開處理。

　⑶本件支票金流，係薛宗賢聲稱為規劃及處理原告公司資金運

用等情，指示王玉蘭為金流操作，惟王玉蘭不清楚薛宗賢為

何如此指示之具體詳細原因。而邱安中、王憶綺、盧可明之

帳戶係分別由渠等基於與王玉蘭之親友道義，提供予王玉蘭

作為原告公司相關資金金流操作使用，並非共同侵權行為甚

明。且附表二所示金流均係由王玉蘭聽從薛宗賢指示後，經

由前揭放款流程為之，最後則係由出納劉秀琴聽從王玉蘭指

示將支票存入張家銘、邱安中、王憶綺及盧可明等人之帳戶

兌現，以供原告公司資金規劃運用，惟王玉蘭並不清楚薛宗

賢如此指示之詳細原因。因原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薛宗賢指

示並同意本件支票金流，王玉蘭純粹係聽從指示為之，自無

與其他被告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之共同

侵權行為。況原告公司就與本案相類事實對王玉蘭提起刑事

告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定罪嫌不足，而以11

2年度偵字第26975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原告公司雖不服提

起再議，然亦經承辦檢察官於113年11月28日再度作成不起

訴處分，且原告公司以相同事實提起之民事訴訟，亦業經鈞

院以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下稱本院另案）判決駁回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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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訴；另原告公司就與本案相類事實尚有對王玉蘭、劉

秀琴及邱安中提起刑事告訴，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041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再者，尚有

與本案相類事實之刑事案件，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112年度偵字第32743、32744號為不起訴處分，雖經原告

公司提起再議，惟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

第160號駁回在案，且附表二所示支票恰好依序對應該不起

訴處分書附表一之編號19、20、21、31、32、22、23、14、

33、15、24、25、30、29、16、17，亦即原告公司本件起訴

事實業經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認定、高檢署為再議駁回之決

定，顯然原告公司之請求並無理由。

　⒊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劉秀琴部分：

　⒈原告公司主張劉秀琴應與王玉蘭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云

云，惟觀諸原告公司所提附表二可知，原告公司陳稱遭他人

侵占之上開所示金額之金流竟無一筆係匯入劉秀琴之帳戶

中。

　⒉又原告公司復主張附表二所示支票係由王玉蘭及劉秀琴共同

盜蓋原告公司印章並將支票兌現後存入邱安中、盧可明、王

憶綺等人之銀行帳戶中，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云云，然劉秀

琴於當時僅係蒲陽建設公司之財務部出納職員，核其於蒲陽

建設公司之職位僅係基層職員，是其與蒲陽建設公司間之勞

務關係當為民法僱傭關係，就公司事務之處理並無自主裁量

權限，而必須依照公司內部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基此，劉

秀琴均係依據原告公司內部請款單辦理款項出納作業，於該

請款單之簽核流程到達劉秀琴之時，其上均已蓋有請款單位

人員章、會計部主管章及當時原告公司實質負責人薛宗賢之

印章，劉秀琴見相關單位之核章均已完成後，始會依公司內

部出納作業程序辦理款項匯出，果爾，劉秀琴並無如原告公

司所稱與王玉蘭共同將附表二所列支票之票款轉移至私人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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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事實，況原告公司另行對劉秀琴等人提起之刑事告訴，

亦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益徵原告公司主張

劉秀琴與王玉蘭共同侵占原告公司款項之事實並不實在。從

而，劉秀琴自無構成對原告公司之侵權行為，同無與王玉蘭

依民法第185條規定共同對原告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之理。

　⒊再者，原告公司指稱劉秀琴保管過原告公司之大小章云云，

惟迄未見原告公司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

採，而實際上原告公司之公司大小章均係由當時原告公司之

實質負責人薛宗賢親自保管，而未假手他人，益徵原告公司

起訴指摘關於劉秀琴盜用原告公司款項乙節，純屬無稽。

　⒋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邱安中部分：

　⒈邱安中與王玉蘭係朋友關係，邱安中僅係將帳戶提供予王玉

蘭使用，至於存入帳戶之支票往來情形，邱安中並不清楚，

詳情應該要問王玉蘭。又邱安中先前亦有於蒲陽公司工作，

陳淨芬與蕭義韋於另案所述均為事實，惟鄭朝陽及鄒文欽現

仍在原告任職，應該會受到杜修蘭之壓力，所述可能非屬事

實。

　⒉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王憶綺部分：

　⒈原告公司主張王憶綺與其他被告共同謀議共同侵占原告公司

財產，因而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迄至本件言

詞辯論終結，均未能就前開主張負舉證責任，況王憶綺與原

告公司間並未有任何財務、業務往來，王憶綺對於原告公司

內部狀況、請款流程及人事狀態，根本不知悉，又何能與他

人共同謀議侵占原告公司財產，顯見原告公司實欲以本件訴

訟致王憶綺乏於訟累，其心可議，自應予駁回。

　⒉又關於王憶綺部分即如附表二編號8、13所示支票，該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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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簽名並非王憶綺本人所簽，自不能證明王憶綺直接侵害

原告公司之財產權，該支票至多僅能證明原告公司曾於107

年12月12日、12月17日存入支票所示之金額至王憶綺開立之

華南銀行永和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然存入

支票金額之理由百種，況據王憶綺所知，前開帳戶係供做家

人間照顧母親費用之使用，不清楚為何會用以兌現支票，且

該帳戶係由王玉蘭保管，原告公司就主張侵權行為乙節未能

舉證以實其說，已如前述，況縱使本件與王憶綺有關之證物

支票金額合計為245萬2,655元，原告公司卻請求王憶綺應與

其他被告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惟就連帶部分，並無王

憶綺明示，而就法律是否有明定乙節，原告公司對此亦欠缺

說明，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以為佐證，其訴自不應准許

之。

　⒊原告公司就本件起訴之事實，亦同步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提出刑事告訴，惟經該署詳查後，以112年度偵字第32743號

併32744號不起訴處分書，認王憶綺尚無以本件原告公司所

主張之罪嫌相繩之餘地，予以王憶綺不起訴處分，益徵原告

公司本件舉證尚屬不足。原告公司除本件民事訴訟外，尚提

起多件刑事告訴，意欲使被告疲與訟累，其心昭然，且現刑

事部分亦經檢察署詳查並予以不起訴處分，可知原告公司主

張實無理由，自應駁回其訴。

　⒋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㈤盧可明部分：

　⒈盧可明長期從事飾品設計及生產製造，王玉蘭對於盧可明從

事之行業亦展現高度興趣，雙方於92年間認識後，王玉蘭即

積極尋求與盧可明合作拓展事業。嗣王玉蘭於97年間以合作

事業為由，請盧可明將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

0000000000號）之存摺及印章均交予王玉蘭，惟其後合作事

業並未順利開展，由於盧可明認為合作仍有可能，故未取回

前揭帳戶之存摺及印章，況盧可明現亦已對前揭帳戶全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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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此尚未將存摺及印章取回，然前揭帳戶確實完全與盧

可明無涉，盧可明現亦已將該帳戶廢止。

　⒉又王玉蘭是否涉及原告公司指述之侵權行為，盧可明並不知

悉，惟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支票，究竟有無存入？其原因關

係如何？均與盧可明全無任何關係，盧可明從未使用過該帳

戶，倘有領取亦絕非盧可明所領取。

　⒊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各係獨立法人，統一編號及核准設立日期如附表一所

示。

　㈡王玉蘭前係原告公司之財務經理；劉秀琴前係原告公司之出

納。

　㈢張家銘曾係原告公司之員工，任職期間自87年至111年（曾

於92年短暫離職），另自100年6月29日至108年3月11日擔任

蒲陽建設公司之登記負責人。

　㈣附表二編號1之發票人係昌慶建設公司；附表二編號2、3之

發票人係蒲陽工程公司；附表三編號4、5之發票人係勝隆建

設公司；附表二編號6至16之發票人係勝隆工程公司，上開

支票之票號、發票日期及金額均如附表二所載，且兩造對於

系爭16紙支票之形式上之真正不爭執。

　㈤邱安中、王憶綺、盧可明與原告公司並無任何財務、業務上

之來往。

　㈥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係王憶綺

所申請。

　㈦王憶綺與王玉蘭係姐妹關係，王玉蘭係王憶綺之大姐。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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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

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復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

件被告既否認對於原告公司有何侵權行為，依前揭說明，自

應由原告公司就其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㈡復按依法設立登記而成立之各股份有限公司，均為各自具有

獨立法人格之公司，乃各為獨立之權利義務主體，且各有其

獨立之財產。查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乃分別由附表二所示

之發票人所簽發，各該發票人既屬不同之公司，自各具有獨

立之法人格及獨立之財產，是僅堪認定各該支存帳戶內之資

金屬於各該發票人所有，故原告公司主張如附表一所示之公

司，均同屬蒲陽集團，經濟上實質同一，故因開立如附表二

所示之支票，均受有1,856萬0,777元之全部損害云云，委不

足採。從而，堪認僅昌慶建設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支

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42萬7,483元；僅蒲陽工程公司為

如附表二編號2、3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共計70萬4,

545元；僅勝隆建設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4、5所示支票資金

之權利人，金額計84萬1,622元；僅勝隆工程公司為如附表6

至16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1,658萬7,127元。是

以，蒲陽建設公司本件請求部分及其餘各公司非屬權利人而

逾上開金額請求部分，均已然無據，合先敘明。至被告另雖

抗辯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部分，因係由張家銘帳戶提

示兌現後轉匯予邱安中，原告公司並無當事人適格云云。惟

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

名義為原告或被告，對於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實施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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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能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

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

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

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

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故被告前開抗

辯，自難憑採。

  ㈢又原告公司主張王玉蘭、劉秀琴前擔任財務經理、出納，受

實際負責人杜修蘭指揮監督，因杜修蘭曾旅居國外，遂將工

務、業務、開發等事務委由薛宗賢處理，財務部分委由王玉

蘭負責，並由杜修蘭做成決策交由薛宗賢、王玉蘭執行。詎

王玉蘭、劉秀琴竟利用保管公司大、小章及管理包含張家銘

帳戶等公司使用帳戶之職務上機會，盜用公司大、小章而偽

造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除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

票由自己或交由劉秀琴先行存入張家銘帳戶兌現，並全數轉

匯至邱安中之帳戶外，另將如附表二編號8至16所示支票由

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或交由盧可明、邱安中、王憶綺等人，分

別存入後開三人之銀行帳戶提示兌現而侵占入己，致原告公

司受有損害1,856萬0,777元等語。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

經查：

　⒈薛宗賢為蒲陽集團經營運作之實際負責人、曾將王玉蘭、杜

修蘭、杜修利、林呂盈等人印章、個人資料做為蒲陽集團人

頭供投標使用一節，為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

第16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確定判決認

定之基礎（見本院卷一第63至71頁）。

　⒉證人即曾於蒲陽集團任職會計人員之陳淨芬在偵查中證稱：

「我曾在蒲陽公司擔任會計，任職大約十幾年，我在108年

就離開了。我也會經手昌慶公司、勝隆公司會計事務。就我

在公司任職期間，公司實際負責人是薛宗賢，我來上班時就

知道他是老闆，公司事務的決策者、簽核文件上都有薛宗

賢。王玉蘭是財務部的，張家銘好像是開發，我知道杜修蘭

與薛宗賢有關，但是什麼關係是他們之間的事情，不過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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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跟公司有什麼關係我不確定，我不知道杜修蘭有無參與公

司決策。就我所知，王玉蘭無法自己決定公司出帳，一定要

薛宗賢簽名」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

230號偵查卷112年3月14日訊問筆錄第3至4頁）；於本院另

案審理時亦證稱：「公司實際上的負責人是薛宗賢，處理公

司資金規劃和運用的人是薛宗賢，蒲陽集團的公司大小章、

公司實際支配的存摺、支票等物品，是放在老闆薛宗賢的辦

公室，就薛宗賢自己可以用。公司請款放款的流程是當事人

會先寫請款單給部門主管簽名，再放到薛宗賢的辦公室簽

核，核准之後，我們才可以做傳票，再看請款單的內容送回

老闆的辦公室，老闆看沒有問題之後，就會開支票用印。在

流程中，我負責切傳票。薛宗賢會在請款單上簽名，他看過

傳票之後，沒問題就拿支票簿給出納先開票，之後他在支票

上蓋大小章，有時候他自己蓋，有時候他叫我或黃靖貽蓋大

小章。支票簿跟公司使用的存摺、大小章、印鑑章全部都是

由薛宗賢保管在他的辦公室。公司所有款項的請款放款都是

這樣。公司使用的存摺當中有員工鄭朝陽、張家銘個人的帳

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2至353頁）。

　⒊證人即曾於蒲陽集團任職土地開發人員之張家銘在偵查中證

稱：「我曾在蒲陽公司擔任過土地開發人員，這3間公司是

一起的，我在那邊任職十幾年了，我在111年過農曆年前離

職了。我有當過掛名的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蒲陽營造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當時薛宗賢拜託王玉蘭傳話請

我擔任掛名負責人，說要幫我培養經歷，當時這些公司的實

際負責人是薛宗賢。就我所知，杜修蘭並無參與公司決策、

經營，杜修蘭人在加拿大，在薛宗賢110年左右生病之後，

杜修蘭在回來台灣1年後才開始處理公司事情，杜修蘭應該

是在109、110年左右開始處理公司事情，但是時間點不太確

定。我能確認在杜修蘭接手處理公司事務之前，昌慶公司、

勝隆公司、蒲陽公司事務都是薛宗賢在處理。在我到公司之

後、杜修蘭接手公司之前，公司都是薛宗賢在經營。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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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蘭就公司事務只有建議權而已，決策要通過還是要經過

薛宗賢，因為我在公司都是聽薛宗賢的，王玉蘭不會給我指

示，王玉蘭如果要給我指示，也會跟薛宗賢說，由薛宗賢再

給我指示。公司相關帳戶由出納人員辦理，薛宗賢不會去辦

這種事。就我所知，若公司帳戶內款項要出帳，要經過薛宗

賢簽名」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

號偵查卷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第1至3頁）。

　⒋證人即於蒲陽集團任職開發經理之蕭義韋在偵查中證稱：

「我在昌慶擔任開發經理，任職14、15年，中間有離開4

年，目前還在職，已經回來4年了，在公司大約10年左右。

這3間公司為關係企業，彼此間有業務往來或人員重疊。我

剛到職時，我的主管是薛宗賢，他說他是經理人，公司老闆

是杜修蘭。我在公司期間，若有公司事務要決策，過去是薛

宗賢，差不多不到3年前改成杜修蘭，因為薛宗賢生病。王

玉蘭在公司職務為財務經理。」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第3至

5頁）；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證稱：「薛宗賢是蒲陽集團公

司實際上決策者，三間公司決策者都是他。我剛進公司的時

候，薛宗賢告訴我負責人是杜修蘭，我叫薛宗賢副總，中間

有換過公司掛名的負責人，負責人我們其實不太過問，實際

決策者是薛宗賢，我們都聽他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

6頁）。

　⒌至原告公司雖主張王玉蘭所辯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

重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

第30號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相左，亦與劉秀琴於臺灣高

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鈞院101年度

金重訴字第1號刑事案件，及杜修蘭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

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中具結之證述截然相反，亦與

訴外人鄭朝陽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民事事

件及本件審理時所為之證述不同，並提出各該審理筆錄、經

公證之薛宗賢陳述狀及薛宗賢於110年8月20日、111年4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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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錄影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92頁、卷二第119

至125頁)。然查，劉秀琴、杜修蘭在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

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之證言，已經臺灣高等法院107

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

號刑事確定判決，依刑事證據之採證而認定並不足採。另觀

諸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理由可

知，僅依據薛宗賢在審理時之供承及出具之陳報狀，而認定

杜修蘭係蒲陽、日月、仲力、蒲懋等4家公司之實際負責

人，並未經證據之調查程序；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

重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之認定，因屬民事訴訟而著重舉證

責任之分配，依優勢證據原則審酌當事人是否就其有利事實

盡其舉證責任，是均不足以推翻前開最高法院刑事確定判決

有關薛宗賢為蒲陽集團經營運作之實際負責人之認定。另證

人鄭朝陽於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民事事件雖證述：「我在

蒲陽建設擔任業務經理，蒲陽建設負責人是杜修蘭，薛宗

賢、王玉蘭是杜修蘭部下，我是薛宗賢部下」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273頁)；於本院審理時並證述：「陽集團之實際負責

人是杜修蘭，是薛宗賢告訴我的，我知道杜修蘭去國外，常

常聽到薛宗賢打電話跟杜修蘭討論公司的事，杜修蘭回台後

也會找我們一起開會，公司大、小印鑑章、空白支票簿都是

由財務部保管，但不知道由誰保管，我有看到財務部用印及

製作支票」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87至188頁)。惟觀諸證人

鄭朝陽目前仍在原告公司任職，現蒲陽集團相關事務均由杜

修蘭處理，足見其與杜修蘭關係密切，難免迴護杜修蘭；再

參以依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刑事判決

理由之記載可知玉玉蘭、杜修蘭分別為薛宗賢第2任、第1任

女友，各與薛宗賢之間育有一子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33

頁)，且依杜修蘭自106年4月1日至109年9月1日之入出境紀

錄可知（見本院卷一第393頁)，長達3年5個月之期間，杜修

蘭在台停留期間僅約120日，則杜修蘭旅居國外期間能否作

為資本總額高達上億元之蒲陽集團在營運上及財務上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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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非無疑，是證人鄭朝陽之前開證言，顯與常情有違，

尚難遽採。至原告公司雖復提出經公證之薛宗賢陳述狀及薛

宗賢於110年8月20日、111年4月22日之錄影檔案及譯文，然

上開公證內容，依時間序及陳述狀之記載，顯係針對臺灣高

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刑事案件審理時所為補

充陳述，而此陳述事實並不可採，依最高法院刑事確定判決

之認定即明；另原告雖提出薛宗賢生前生病時於110年8月2

日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及111年4月22日在自宅，由杜修蘭及其

子對薛宗賢進行詢問之錄影光碟及譯文，惟觀該等對話內

容，多為誘導性問題，薛宗賢之回答簡略，未讓薛宗賢自由

連續陳述，且當時薛宗賢因病在身，其意識及所陳內容是否

有受他人影響，在錄影中並無法判斷，且其所述內容，亦無

法透過訊問程序以查明實情，自亦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公司

之認定。此外，原告公司就其所主張王玉蘭、劉秀琴有保管

公司大、小章及管理包括張家銘帳戶等公司帳戶，並偽造如

附表二所示支票等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

說。　

　⒍綜上，原告公司所主張本件侵權行為之時點即107年12月至

108年3月之期間，依證人陳淨芬、張家銘及蕭義韋既均證稱

蒲陽集團實際負責人為薛宗賢，由薛宗賢決策、核准、下指

示給員工，且使用公司及人頭等帳戶出帳，須經薛宗賢核

准、同意，方得為之，足認薛宗賢對於蒲陽集團有實際管

理、決策權限，其確屬有權指示王玉蘭、劉秀琴等人進行相

關財務操作事宜之人，並有保管蒲陽集團各公司大小章、帳

戶存摺及支票，亦為有權開立支票及支出款項之人。則王玉

蘭、劉秀琴既無填具支票或蓋印印鑑之權限，尚難認定如附

表二所示之支票係由王玉蘭、劉秀琴所偽造。再查，原告公

司既有依薛宗賢指示使用人頭帳戶，並由薛宗賢實質管領而

為資金調度行為之常態，則王玉蘭主張係依薛宗賢指示而向

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等人借用帳戶供原告公司使用，並

依薛宗賢指示為金流操作等語，尚難認不足採信，是亦難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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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被告有將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資金予以侵占入己之事實。

從而，原告公司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就昌慶建設公司兌

付金額42萬7,483元、蒲陽工程公司兌付金額70萬4,545元、

勝隆建設公司兌付金額84萬1,622元、勝隆工程公司兌付金

額1,658萬7,127元，請求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均屬無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公司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

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及自民事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

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

加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一：

編

號

　　　　　名稱 統一編號 核准設立日期

1 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77年6月7日

2 勝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97年2月14日

3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81年4月17日

4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68年1月3日

5 勝隆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80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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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編號 發票人 票號 發票日期 兌現日期 票面金額 兌現帳戶 證據

 1 昌慶建設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427,483元 ⒈於原告公司員工張

家銘提供予原告公司

使用之合作金庫銀行

松興分行帳號000000

0000000號帳戶兌現

3,761,800元。

⒉之後匯款存入邱安

中之合作金庫銀行松

興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0號帳戶。

原證1、原

證2
 2 蒲陽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380,500元

 3 蒲陽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324,045元

 4 勝隆建設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8年3月7日 411,089元

 5 勝隆建設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8年3月13日 430,533元

 6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7日 1,320,500元

 7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7日 466,627元

 8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 年 12月 17

日

885,900元 王憶綺之華南銀行永

和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3

 9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7 年 12月 26

日

982,500元 邱安中之華南銀行南

門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4

10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 年 12月 12

日

785,955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

和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5

11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7 年 12月 12

日

995,675元 邱安中之華南銀行南

門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6

12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7 年 12月 17

日

3,156,780元 盧可明（永豐銀行忠

孝分行）0000000000

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7

13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0日 107 年 12月 12

日

1,566,755元 王憶綺之華南銀行永

和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8

14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2月10日 107 年 12月 17

日

2,762,735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

和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9

15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7日 1,308,000元 邱安中之合庫銀行松

興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10

16 勝隆工程公司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7日 2,355,700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

和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11

合　　　　　　　　　　　　　計 18,560,7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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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原      告  勝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修蘭  
原      告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賴彥杰律師
原      告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原      告  勝隆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修蘭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苡智律師
被      告  王玉蘭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品慈律師
被      告  劉秀琴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律師
被      告  王憶綺  
訴訟代理人  張本立律師
被      告  盧可明  
訴訟代理人  邱昱宇律師
被      告  邱安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勝隆開發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隆建設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薛郁翰，嗣變更為杜修蘭，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並經杜修蘭以其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2年11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09至411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王玉蘭、劉秀琴前係原告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慶建設公司）、勝隆建設公司、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蒲陽建設公司）、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蒲陽工程公司）、勝隆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勝隆工程公司）（合則稱原告公司，分則逕稱其名稱）之財務經理、出納，負責保管、管理公司大、小章及實質使用之帳戶，其中即包含如附表所示之支存帳戶以及訴外人張家銘提供予原告公司使用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原告公司法律上雖各具獨立法人格，統一編號及核准設立日期均有不同，然係人事、經營、財務彼此共通之公司，同屬蒲陽集團（原告公司之統一編號及核准設日期如附表一所示），受實際負責人杜修蘭指揮監督，由於杜修蘭前曾旅居國外，遂將工務、業務、開發等事務委由訴外人薛宗賢處理，財務部分則委由王玉蘭負責，經由聽取2人報告蒲陽集團之營運狀況、財務報告並做成決策交由2人執行，並於內部規定開立支票須填載受款人，以資追溯資金往來，確認公司資金流向。
　㈡原告公司並有開立支票須填載受款人、禁止背書轉讓之內部規定，以利核對查帳，詎王玉蘭竟趁杜修蘭常居國外之機會，利用其保管公司大、小章、管理如附表二所示支存帳戶之職務上之便，先於附表二所示之發票日期，盜用原告公司大、小印章，偽造開立附表二所示金額之16紙支票，為避免日後遭人發覺，復違背原告公司開立支票需記明支票受款人之內部規定，刻意不記載受款人，任令持有支票之任意第3者皆可兌現支票，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係由王玉蘭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於兌現日期先行存入張家銘之帳戶，再全數轉匯予王玉蘭之親密友人即被告邱安中之帳戶，剩餘附表二編號8至16所示支票則由王玉蘭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或王玉蘭之友人即被告盧可明、邱安中、王玉蘭之親妹即被告王憶綺等人前往銀行存入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提示兌現，合計總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1,856萬0,777元後侵占入己，朋分花用。
　㈢又劉秀琴原即負責原告公司之出納業務，由其負責將王玉蘭所盜開之支票提示兌現於王玉蘭之指定帳戶中，進而轉匯或隱匿之，是劉秀琴與王玉蘭共同謀議，後由劉秀琴實際至銀行執行提示兌現、匯款作帳之行為，即有主觀上意思聯絡、客觀上行為分擔，自屬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之共同原因，構成共同侵權行為。至於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部分，除王玉蘭自承均係「出於親友道義提供」，盧可明亦具狀表明曾於97年間提供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存摺及印章交由王玉蘭，可見渠等確有提供帳戶予王玉蘭，進行如附表二所示之金流操作，縱使渠等與王玉蘭間並無就掏空公司之舉有主觀上意思聯絡，渠等提供帳戶之行為亦屬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之共同原因，即便退萬步言，亦屬幫助行為，自為共同侵權行為。是劉秀琴、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應與王玉蘭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㈣王玉蘭雖辯稱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係薛宗賢，原告公司請款流程均須薛宗賢簽核云云，惟前開所辯不僅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相左，亦與劉秀琴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鈞院101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及杜修蘭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等案件中具結之證述截然相反，亦與訴外人鄭朝陽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案件及本案審理時所為之證述不同，亦即依據前揭人等所為之具結證述，可知王玉蘭不僅多次交辦劉秀琴將公司報表、財報資料等足以表彰公司營運狀況之文件，整理、交付（郵寄）予杜修蘭，甚至係交辦劉秀琴整理後再交由王玉蘭自行交付（郵寄）予杜修蘭，以利其得以即時掌握公司業務狀況，擬定經營決策，在在可證杜修蘭確為原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關於財務請款過程，僅憑財務部主管王玉蘭之印信即可辦理，無需工務部主管薛宗賢之同意方可作業，益徵王玉蘭前揭抗辯，顯與事實相悖，並不可採。
　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之規定，求為判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56萬0,777元，及自民事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各以：
　㈠王玉蘭部分：
　⒈原告公司雖稱張家銘曾提供原告公司使用其名下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惟該帳戶為張家銘自然人名義所開設之帳戶，而張家銘與原告公司於法律上為不同且獨立之人格，是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不當然因原告公司單方面文字敘述，得進而為本件侵害財產權之主張，故原告公司對於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部分，並無原告適格。
　⒉又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應為薛宗賢，公司內部相關存摺印章亦均係由薛宗賢所親自保管，王玉蘭為財務經理，僅為公司員工，由薛宗賢所指揮監督，有關公司財務資金調度、本件所涉金流放款等事項，均係承薛宗賢指示辦理，王玉蘭並無權限：
　⑴張家銘雖曾形式上掛名蒲陽建設公司董事長，實際上僅為業務部兼開發部經理；而杜修蘭於其子（亦為薛宗賢之子）國小至海外求學時即旅居海外，時間至少長達25年之久，直至約108年始回到臺灣治療舊疾。長期以來，杜修蘭均未涉足原告公司之營運，實際上亦完全不清楚原告公司所營事業內容。至於曾掛名昌慶建設公司董事長之薛宗賢，始為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原告公司內部公司大小章等印鑑及公司存摺、向員工所借之帳戶存摺及印章，均係由薛宗賢親自保管，而未假手他人。而薛宗賢為原告公司實質負責人乙節，亦為刑事確定判決所認定（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判決），且由原告公司資歷十餘年之資深員工蕭義韋、陳淨芬於鈞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所為之證述，亦均認定薛宗賢為實際決策者，並為原告公司所有員工所知悉之事實。
　⑵又原告公司內部請款放款等流程十分嚴謹，亦即由欲請款之員工向公司檢附單據原本並提出請款單，依具體所涉業務內容提交給公司各部門主管或直接提交予薛宗賢先做確認，再由薛宗賢將上開資料交給公司會計陳淨芬製作傳票後，交付予出納劉秀琴跑程序，後續又由會計陳淨芬進行金額之再核對等，並將取款條、請款單、單據憑證等資料原本送交薛宗賢覆核。嗣後，可能係薛宗賢自己為取款印鑑用印，也可能係行政人員黃靖貽或陳淨芬依據薛宗賢授權為取款印鑑用印。待公司用印畢，上開資料均會再交由薛宗賢確認，並由薛宗賢放置於其辦公室之資料夾內，最終再由出納劉秀琴跑最末之付款流程。俟劉秀琴至銀行辦畢付款流程後，會將匯款相關證明文件等，再度放回薛宗賢辦公室桌上之資料夾，併參以蕭義韋、陳淨芬於鈞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事件為證人時，經隔離訊問後仍作出相同之證詞，堪認前揭放款流程應係固定且員工均習以為常之慣行，並非係王玉蘭可任意侵占。然薛宗賢約於110年6月左右因重病倒下，此際與薛宗賢育有一子之杜修蘭，始勉強接手原告公司之業務。而王玉蘭於107年年底至108年3月間，仍任職於原告公司，所擔任職位為財務經理，綜理公司稅務及會計等事項，並均為實際負責人薛宗賢所指揮監督，王玉蘭與薛宗賢曾有男女朋友關係，且亦育有一子．故於公於私皆十分信賴薛宗賢，彼時所有資金調度、處理等事項，均係依薛宗賢指示辦理。況本件所涉每筆金流均為大額，可知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薛宗賢必然知悉，且均同意上開處理。
　⑶本件支票金流，係薛宗賢聲稱為規劃及處理原告公司資金運用等情，指示王玉蘭為金流操作，惟王玉蘭不清楚薛宗賢為何如此指示之具體詳細原因。而邱安中、王憶綺、盧可明之帳戶係分別由渠等基於與王玉蘭之親友道義，提供予王玉蘭作為原告公司相關資金金流操作使用，並非共同侵權行為甚明。且附表二所示金流均係由王玉蘭聽從薛宗賢指示後，經由前揭放款流程為之，最後則係由出納劉秀琴聽從王玉蘭指示將支票存入張家銘、邱安中、王憶綺及盧可明等人之帳戶兌現，以供原告公司資金規劃運用，惟王玉蘭並不清楚薛宗賢如此指示之詳細原因。因原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薛宗賢指示並同意本件支票金流，王玉蘭純粹係聽從指示為之，自無與其他被告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之共同侵權行為。況原告公司就與本案相類事實對王玉蘭提起刑事告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定罪嫌不足，而以112年度偵字第26975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原告公司雖不服提起再議，然亦經承辦檢察官於113年11月28日再度作成不起訴處分，且原告公司以相同事實提起之民事訴訟，亦業經鈞院以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下稱本院另案）判決駁回原告公司之訴；另原告公司就與本案相類事實尚有對王玉蘭、劉秀琴及邱安中提起刑事告訴，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041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再者，尚有與本案相類事實之刑事案件，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2743、32744號為不起訴處分，雖經原告公司提起再議，惟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0號駁回在案，且附表二所示支票恰好依序對應該不起訴處分書附表一之編號19、20、21、31、32、22、23、14、33、15、24、25、30、29、16、17，亦即原告公司本件起訴事實業經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認定、高檢署為再議駁回之決定，顯然原告公司之請求並無理由。
　⒊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劉秀琴部分：
　⒈原告公司主張劉秀琴應與王玉蘭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云云，惟觀諸原告公司所提附表二可知，原告公司陳稱遭他人侵占之上開所示金額之金流竟無一筆係匯入劉秀琴之帳戶中。
　⒉又原告公司復主張附表二所示支票係由王玉蘭及劉秀琴共同盜蓋原告公司印章並將支票兌現後存入邱安中、盧可明、王憶綺等人之銀行帳戶中，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云云，然劉秀琴於當時僅係蒲陽建設公司之財務部出納職員，核其於蒲陽建設公司之職位僅係基層職員，是其與蒲陽建設公司間之勞務關係當為民法僱傭關係，就公司事務之處理並無自主裁量權限，而必須依照公司內部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基此，劉秀琴均係依據原告公司內部請款單辦理款項出納作業，於該請款單之簽核流程到達劉秀琴之時，其上均已蓋有請款單位人員章、會計部主管章及當時原告公司實質負責人薛宗賢之印章，劉秀琴見相關單位之核章均已完成後，始會依公司內部出納作業程序辦理款項匯出，果爾，劉秀琴並無如原告公司所稱與王玉蘭共同將附表二所列支票之票款轉移至私人帳戶之事實，況原告公司另行對劉秀琴等人提起之刑事告訴，亦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益徵原告公司主張劉秀琴與王玉蘭共同侵占原告公司款項之事實並不實在。從而，劉秀琴自無構成對原告公司之侵權行為，同無與王玉蘭依民法第185條規定共同對原告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理。
　⒊再者，原告公司指稱劉秀琴保管過原告公司之大小章云云，惟迄未見原告公司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而實際上原告公司之公司大小章均係由當時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薛宗賢親自保管，而未假手他人，益徵原告公司起訴指摘關於劉秀琴盜用原告公司款項乙節，純屬無稽。
　⒋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邱安中部分：
　⒈邱安中與王玉蘭係朋友關係，邱安中僅係將帳戶提供予王玉蘭使用，至於存入帳戶之支票往來情形，邱安中並不清楚，詳情應該要問王玉蘭。又邱安中先前亦有於蒲陽公司工作，陳淨芬與蕭義韋於另案所述均為事實，惟鄭朝陽及鄒文欽現仍在原告任職，應該會受到杜修蘭之壓力，所述可能非屬事實。
　⒉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王憶綺部分：
　⒈原告公司主張王憶綺與其他被告共同謀議共同侵占原告公司財產，因而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能就前開主張負舉證責任，況王憶綺與原告公司間並未有任何財務、業務往來，王憶綺對於原告公司內部狀況、請款流程及人事狀態，根本不知悉，又何能與他人共同謀議侵占原告公司財產，顯見原告公司實欲以本件訴訟致王憶綺乏於訟累，其心可議，自應予駁回。
　⒉又關於王憶綺部分即如附表二編號8、13所示支票，該支票上之簽名並非王憶綺本人所簽，自不能證明王憶綺直接侵害原告公司之財產權，該支票至多僅能證明原告公司曾於107年12月12日、12月17日存入支票所示之金額至王憶綺開立之華南銀行永和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然存入支票金額之理由百種，況據王憶綺所知，前開帳戶係供做家人間照顧母親費用之使用，不清楚為何會用以兌現支票，且該帳戶係由王玉蘭保管，原告公司就主張侵權行為乙節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已如前述，況縱使本件與王憶綺有關之證物支票金額合計為245萬2,655元，原告公司卻請求王憶綺應與其他被告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惟就連帶部分，並無王憶綺明示，而就法律是否有明定乙節，原告公司對此亦欠缺說明，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以為佐證，其訴自不應准許之。
　⒊原告公司就本件起訴之事實，亦同步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惟經該署詳查後，以112年度偵字第32743號併32744號不起訴處分書，認王憶綺尚無以本件原告公司所主張之罪嫌相繩之餘地，予以王憶綺不起訴處分，益徵原告公司本件舉證尚屬不足。原告公司除本件民事訴訟外，尚提起多件刑事告訴，意欲使被告疲與訟累，其心昭然，且現刑事部分亦經檢察署詳查並予以不起訴處分，可知原告公司主張實無理由，自應駁回其訴。
　⒋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㈤盧可明部分：
　⒈盧可明長期從事飾品設計及生產製造，王玉蘭對於盧可明從事之行業亦展現高度興趣，雙方於92年間認識後，王玉蘭即積極尋求與盧可明合作拓展事業。嗣王玉蘭於97年間以合作事業為由，請盧可明將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存摺及印章均交予王玉蘭，惟其後合作事業並未順利開展，由於盧可明認為合作仍有可能，故未取回前揭帳戶之存摺及印章，況盧可明現亦已對前揭帳戶全無印象，因此尚未將存摺及印章取回，然前揭帳戶確實完全與盧可明無涉，盧可明現亦已將該帳戶廢止。
　⒉又王玉蘭是否涉及原告公司指述之侵權行為，盧可明並不知悉，惟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支票，究竟有無存入？其原因關係如何？均與盧可明全無任何關係，盧可明從未使用過該帳戶，倘有領取亦絕非盧可明所領取。
　⒊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各係獨立法人，統一編號及核准設立日期如附表一所示。
　㈡王玉蘭前係原告公司之財務經理；劉秀琴前係原告公司之出納。
　㈢張家銘曾係原告公司之員工，任職期間自87年至111年（曾於92年短暫離職），另自100年6月29日至108年3月11日擔任蒲陽建設公司之登記負責人。
　㈣附表二編號1之發票人係昌慶建設公司；附表二編號2、3之發票人係蒲陽工程公司；附表三編號4、5之發票人係勝隆建設公司；附表二編號6至16之發票人係勝隆工程公司，上開支票之票號、發票日期及金額均如附表二所載，且兩造對於系爭16紙支票之形式上之真正不爭執。
　㈤邱安中、王憶綺、盧可明與原告公司並無任何財務、業務上之來往。
　㈥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係王憶綺所申請。
　㈦王憶綺與王玉蘭係姐妹關係，王玉蘭係王憶綺之大姐。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被告既否認對於原告公司有何侵權行為，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公司就其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㈡復按依法設立登記而成立之各股份有限公司，均為各自具有獨立法人格之公司，乃各為獨立之權利義務主體，且各有其獨立之財產。查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乃分別由附表二所示之發票人所簽發，各該發票人既屬不同之公司，自各具有獨立之法人格及獨立之財產，是僅堪認定各該支存帳戶內之資金屬於各該發票人所有，故原告公司主張如附表一所示之公司，均同屬蒲陽集團，經濟上實質同一，故因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均受有1,856萬0,777元之全部損害云云，委不足採。從而，堪認僅昌慶建設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42萬7,483元；僅蒲陽工程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2、3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共計70萬4,545元；僅勝隆建設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4、5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84萬1,622元；僅勝隆工程公司為如附表6至16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1,658萬7,127元。是以，蒲陽建設公司本件請求部分及其餘各公司非屬權利人而逾上開金額請求部分，均已然無據，合先敘明。至被告另雖抗辯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部分，因係由張家銘帳戶提示兌現後轉匯予邱安中，原告公司並無當事人適格云云。惟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對於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實施訴訟之權能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故被告前開抗辯，自難憑採。
  ㈢又原告公司主張王玉蘭、劉秀琴前擔任財務經理、出納，受實際負責人杜修蘭指揮監督，因杜修蘭曾旅居國外，遂將工務、業務、開發等事務委由薛宗賢處理，財務部分委由王玉蘭負責，並由杜修蘭做成決策交由薛宗賢、王玉蘭執行。詎王玉蘭、劉秀琴竟利用保管公司大、小章及管理包含張家銘帳戶等公司使用帳戶之職務上機會，盜用公司大、小章而偽造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除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由自己或交由劉秀琴先行存入張家銘帳戶兌現，並全數轉匯至邱安中之帳戶外，另將如附表二編號8至16所示支票由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或交由盧可明、邱安中、王憶綺等人，分別存入後開三人之銀行帳戶提示兌現而侵占入己，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1,856萬0,777元等語。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薛宗賢為蒲陽集團經營運作之實際負責人、曾將王玉蘭、杜修蘭、杜修利、林呂盈等人印章、個人資料做為蒲陽集團人頭供投標使用一節，為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基礎（見本院卷一第63至71頁）。
　⒉證人即曾於蒲陽集團任職會計人員之陳淨芬在偵查中證稱：「我曾在蒲陽公司擔任會計，任職大約十幾年，我在108年就離開了。我也會經手昌慶公司、勝隆公司會計事務。就我在公司任職期間，公司實際負責人是薛宗賢，我來上班時就知道他是老闆，公司事務的決策者、簽核文件上都有薛宗賢。王玉蘭是財務部的，張家銘好像是開發，我知道杜修蘭與薛宗賢有關，但是什麼關係是他們之間的事情，不過杜修蘭跟公司有什麼關係我不確定，我不知道杜修蘭有無參與公司決策。就我所知，王玉蘭無法自己決定公司出帳，一定要薛宗賢簽名」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3月14日訊問筆錄第3至4頁）；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證稱：「公司實際上的負責人是薛宗賢，處理公司資金規劃和運用的人是薛宗賢，蒲陽集團的公司大小章、公司實際支配的存摺、支票等物品，是放在老闆薛宗賢的辦公室，就薛宗賢自己可以用。公司請款放款的流程是當事人會先寫請款單給部門主管簽名，再放到薛宗賢的辦公室簽核，核准之後，我們才可以做傳票，再看請款單的內容送回老闆的辦公室，老闆看沒有問題之後，就會開支票用印。在流程中，我負責切傳票。薛宗賢會在請款單上簽名，他看過傳票之後，沒問題就拿支票簿給出納先開票，之後他在支票上蓋大小章，有時候他自己蓋，有時候他叫我或黃靖貽蓋大小章。支票簿跟公司使用的存摺、大小章、印鑑章全部都是由薛宗賢保管在他的辦公室。公司所有款項的請款放款都是這樣。公司使用的存摺當中有員工鄭朝陽、張家銘個人的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2至353頁）。
　⒊證人即曾於蒲陽集團任職土地開發人員之張家銘在偵查中證稱：「我曾在蒲陽公司擔任過土地開發人員，這3間公司是一起的，我在那邊任職十幾年了，我在111年過農曆年前離職了。我有當過掛名的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當時薛宗賢拜託王玉蘭傳話請我擔任掛名負責人，說要幫我培養經歷，當時這些公司的實際負責人是薛宗賢。就我所知，杜修蘭並無參與公司決策、經營，杜修蘭人在加拿大，在薛宗賢110年左右生病之後，杜修蘭在回來台灣1年後才開始處理公司事情，杜修蘭應該是在109、110年左右開始處理公司事情，但是時間點不太確定。我能確認在杜修蘭接手處理公司事務之前，昌慶公司、勝隆公司、蒲陽公司事務都是薛宗賢在處理。在我到公司之後、杜修蘭接手公司之前，公司都是薛宗賢在經營。我覺得王玉蘭就公司事務只有建議權而已，決策要通過還是要經過薛宗賢，因為我在公司都是聽薛宗賢的，王玉蘭不會給我指示，王玉蘭如果要給我指示，也會跟薛宗賢說，由薛宗賢再給我指示。公司相關帳戶由出納人員辦理，薛宗賢不會去辦這種事。就我所知，若公司帳戶內款項要出帳，要經過薛宗賢簽名」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第1至3頁）。
　⒋證人即於蒲陽集團任職開發經理之蕭義韋在偵查中證稱：「我在昌慶擔任開發經理，任職14、15年，中間有離開4年，目前還在職，已經回來4年了，在公司大約10年左右。這3間公司為關係企業，彼此間有業務往來或人員重疊。我剛到職時，我的主管是薛宗賢，他說他是經理人，公司老闆是杜修蘭。我在公司期間，若有公司事務要決策，過去是薛宗賢，差不多不到3年前改成杜修蘭，因為薛宗賢生病。王玉蘭在公司職務為財務經理。」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第3至5頁）；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證稱：「薛宗賢是蒲陽集團公司實際上決策者，三間公司決策者都是他。我剛進公司的時候，薛宗賢告訴我負責人是杜修蘭，我叫薛宗賢副總，中間有換過公司掛名的負責人，負責人我們其實不太過問，實際決策者是薛宗賢，我們都聽他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6頁）。
　⒌至原告公司雖主張王玉蘭所辯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相左，亦與劉秀琴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鈞院101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刑事案件，及杜修蘭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中具結之證述截然相反，亦與訴外人鄭朝陽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民事事件及本件審理時所為之證述不同，並提出各該審理筆錄、經公證之薛宗賢陳述狀及薛宗賢於110年8月20日、111年4月22日之錄影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92頁、卷二第119至125頁)。然查，劉秀琴、杜修蘭在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之證言，已經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確定判決，依刑事證據之採證而認定並不足採。另觀諸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理由可知，僅依據薛宗賢在審理時之供承及出具之陳報狀，而認定杜修蘭係蒲陽、日月、仲力、蒲懋等4家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未經證據之調查程序；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之認定，因屬民事訴訟而著重舉證責任之分配，依優勢證據原則審酌當事人是否就其有利事實盡其舉證責任，是均不足以推翻前開最高法院刑事確定判決有關薛宗賢為蒲陽集團經營運作之實際負責人之認定。另證人鄭朝陽於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民事事件雖證述：「我在蒲陽建設擔任業務經理，蒲陽建設負責人是杜修蘭，薛宗賢、王玉蘭是杜修蘭部下，我是薛宗賢部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3頁)；於本院審理時並證述：「陽集團之實際負責人是杜修蘭，是薛宗賢告訴我的，我知道杜修蘭去國外，常常聽到薛宗賢打電話跟杜修蘭討論公司的事，杜修蘭回台後也會找我們一起開會，公司大、小印鑑章、空白支票簿都是由財務部保管，但不知道由誰保管，我有看到財務部用印及製作支票」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87至188頁)。惟觀諸證人鄭朝陽目前仍在原告公司任職，現蒲陽集團相關事務均由杜修蘭處理，足見其與杜修蘭關係密切，難免迴護杜修蘭；再參以依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刑事判決理由之記載可知玉玉蘭、杜修蘭分別為薛宗賢第2任、第1任女友，各與薛宗賢之間育有一子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33頁)，且依杜修蘭自106年4月1日至109年9月1日之入出境紀錄可知（見本院卷一第393頁)，長達3年5個月之期間，杜修蘭在台停留期間僅約120日，則杜修蘭旅居國外期間能否作為資本總額高達上億元之蒲陽集團在營運上及財務上之決策者，亦非無疑，是證人鄭朝陽之前開證言，顯與常情有違，尚難遽採。至原告公司雖復提出經公證之薛宗賢陳述狀及薛宗賢於110年8月20日、111年4月22日之錄影檔案及譯文，然上開公證內容，依時間序及陳述狀之記載，顯係針對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刑事案件審理時所為補充陳述，而此陳述事實並不可採，依最高法院刑事確定判決之認定即明；另原告雖提出薛宗賢生前生病時於110年8月2日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及111年4月22日在自宅，由杜修蘭及其子對薛宗賢進行詢問之錄影光碟及譯文，惟觀該等對話內容，多為誘導性問題，薛宗賢之回答簡略，未讓薛宗賢自由連續陳述，且當時薛宗賢因病在身，其意識及所陳內容是否有受他人影響，在錄影中並無法判斷，且其所述內容，亦無法透過訊問程序以查明實情，自亦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公司之認定。此外，原告公司就其所主張王玉蘭、劉秀琴有保管公司大、小章及管理包括張家銘帳戶等公司帳戶，並偽造如附表二所示支票等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　
　⒍綜上，原告公司所主張本件侵權行為之時點即107年12月至108年3月之期間，依證人陳淨芬、張家銘及蕭義韋既均證稱蒲陽集團實際負責人為薛宗賢，由薛宗賢決策、核准、下指示給員工，且使用公司及人頭等帳戶出帳，須經薛宗賢核准、同意，方得為之，足認薛宗賢對於蒲陽集團有實際管理、決策權限，其確屬有權指示王玉蘭、劉秀琴等人進行相關財務操作事宜之人，並有保管蒲陽集團各公司大小章、帳戶存摺及支票，亦為有權開立支票及支出款項之人。則王玉蘭、劉秀琴既無填具支票或蓋印印鑑之權限，尚難認定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係由王玉蘭、劉秀琴所偽造。再查，原告公司既有依薛宗賢指示使用人頭帳戶，並由薛宗賢實質管領而為資金調度行為之常態，則王玉蘭主張係依薛宗賢指示而向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等人借用帳戶供原告公司使用，並依薛宗賢指示為金流操作等語，尚難認不足採信，是亦難認定被告有將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資金予以侵占入己之事實。從而，原告公司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就昌慶建設公司兌付金額42萬7,483元、蒲陽工程公司兌付金額70萬4,545元、勝隆建設公司兌付金額84萬1,622元、勝隆工程公司兌付金額1,658萬7,127元，請求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公司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及自民事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統一編號

		核准設立日期



		1

		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77年6月7日



		2

		勝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97年2月14日



		3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81年4月17日



		4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68年1月3日



		5

		勝隆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80年1月23日









		附表二：

		


		


		


		


		


		


		




		編號

		發票人

		票號

		發票日期

		兌現日期

		票面金額

		兌現帳戶

		證據



		 1

		昌慶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427,483元

		⒈於原告公司員工張家銘提供予原告公司使用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3,761,800元。
⒉之後匯款存入邱安中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原證1、原證2



		 2

		蒲陽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380,500元

		


		




		 3

		蒲陽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324,045元

		


		




		 4

		勝隆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8年3月7日

		411,089元

		


		




		 5

		勝隆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8年3月13日

		430,533元

		


		




		 6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7日

		1,320,500元

		


		




		 7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7日

		466,627元

		


		




		 8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17日

		885,900元

		王憶綺之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3



		 9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7年12月26日

		982,500元

		邱安中之華南銀行南門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4



		10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12日

		785,955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5



		11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7年12月12日

		995,675元

		邱安中之華南銀行南門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6



		12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7年12月17日

		3,156,780元

		盧可明（永豐銀行忠孝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7



		13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0日

		107年12月12日

		1,566,755元

		王憶綺之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8



		14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0日

		107年12月17日

		2,762,735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9



		15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7日

		1,308,000元

		邱安中之合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10



		16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7日

		2,355,700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11



		合　　　　　　　　　　　　　計

		


		


		


		


		18,560,777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原      告  勝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修蘭  
原      告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賴彥杰律師
原      告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原      告  勝隆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修蘭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苡智律師
被      告  王玉蘭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品慈律師
被      告  劉秀琴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律師
被      告  王憶綺  
訴訟代理人  張本立律師
被      告  盧可明  
訴訟代理人  邱昱宇律師
被      告  邱安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勝隆開發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隆建設公司）法
    定代理人原為薛郁翰，嗣變更為杜修蘭，有公司變更登記表
    可按，並經杜修蘭以其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2年11月20日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09至411頁），經核尚無
    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王玉蘭、劉秀琴前係原告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昌慶建設公司）、勝隆建設公司、蒲陽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蒲陽建設公司）、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蒲陽工程公司）、勝隆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勝隆工
    程公司）（合則稱原告公司，分則逕稱其名稱）之財務經理
    、出納，負責保管、管理公司大、小章及實質使用之帳戶，
    其中即包含如附表所示之支存帳戶以及訴外人張家銘提供予
    原告公司使用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戶（帳號：000000
    0000000號)，原告公司法律上雖各具獨立法人格，統一編號
    及核准設立日期均有不同，然係人事、經營、財務彼此共通
    之公司，同屬蒲陽集團（原告公司之統一編號及核准設日期
    如附表一所示），受實際負責人杜修蘭指揮監督，由於杜修
    蘭前曾旅居國外，遂將工務、業務、開發等事務委由訴外人
    薛宗賢處理，財務部分則委由王玉蘭負責，經由聽取2人報
    告蒲陽集團之營運狀況、財務報告並做成決策交由2人執行
    ，並於內部規定開立支票須填載受款人，以資追溯資金往來
    ，確認公司資金流向。
　㈡原告公司並有開立支票須填載受款人、禁止背書轉讓之內部
    規定，以利核對查帳，詎王玉蘭竟趁杜修蘭常居國外之機會
    ，利用其保管公司大、小章、管理如附表二所示支存帳戶之
    職務上之便，先於附表二所示之發票日期，盜用原告公司大
    、小印章，偽造開立附表二所示金額之16紙支票，為避免日
    後遭人發覺，復違背原告公司開立支票需記明支票受款人之
    內部規定，刻意不記載受款人，任令持有支票之任意第3者
    皆可兌現支票，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係由王玉蘭自己或
    交由劉秀琴於兌現日期先行存入張家銘之帳戶，再全數轉匯
    予王玉蘭之親密友人即被告邱安中之帳戶，剩餘附表二編號
    8至16所示支票則由王玉蘭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或王玉蘭之友
    人即被告盧可明、邱安中、王玉蘭之親妹即被告王憶綺等人
    前往銀行存入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提示兌現，合計總金額高
    達新臺幣（下同）1,856萬0,777元後侵占入己，朋分花用。
　㈢又劉秀琴原即負責原告公司之出納業務，由其負責將王玉蘭
    所盜開之支票提示兌現於王玉蘭之指定帳戶中，進而轉匯或
    隱匿之，是劉秀琴與王玉蘭共同謀議，後由劉秀琴實際至銀
    行執行提示兌現、匯款作帳之行為，即有主觀上意思聯絡、
    客觀上行為分擔，自屬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之共同原因
    ，構成共同侵權行為。至於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部分，
    除王玉蘭自承均係「出於親友道義提供」，盧可明亦具狀表
    明曾於97年間提供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
    000000號)之存摺及印章交由王玉蘭，可見渠等確有提供帳
    戶予王玉蘭，進行如附表二所示之金流操作，縱使渠等與王
    玉蘭間並無就掏空公司之舉有主觀上意思聯絡，渠等提供帳
    戶之行為亦屬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之共同原因，即便退
    萬步言，亦屬幫助行為，自為共同侵權行為。是劉秀琴、盧
    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應與王玉蘭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㈣王玉蘭雖辯稱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係薛宗賢，原告公司請款
    流程均須薛宗賢簽核云云，惟前開所辯不僅與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
    上重訴字第30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相左，亦與劉秀琴於臺
    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鈞院101年度金重
    訴字第1號，及杜修蘭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
    第8號等案件中具結之證述截然相反，亦與訴外人鄭朝陽於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案件及本案審理時所為
    之證述不同，亦即依據前揭人等所為之具結證述，可知王玉
    蘭不僅多次交辦劉秀琴將公司報表、財報資料等足以表彰公
    司營運狀況之文件，整理、交付（郵寄）予杜修蘭，甚至係
    交辦劉秀琴整理後再交由王玉蘭自行交付（郵寄）予杜修蘭
    ，以利其得以即時掌握公司業務狀況，擬定經營決策，在在
    可證杜修蘭確為原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關於財務請款過
    程，僅憑財務部主管王玉蘭之印信即可辦理，無需工務部主
    管薛宗賢之同意方可作業，益徵王玉蘭前揭抗辯，顯與事實
    相悖，並不可採。
　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之規定
    ，求為判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56萬0,777元，及自民
    事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各以：
　㈠王玉蘭部分：
　⒈原告公司雖稱張家銘曾提供原告公司使用其名下之合作金庫
    銀行松興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惟該帳戶
    為張家銘自然人名義所開設之帳戶，而張家銘與原告公司於
    法律上為不同且獨立之人格，是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不
    當然因原告公司單方面文字敘述，得進而為本件侵害財產權
    之主張，故原告公司對於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部分，並
    無原告適格。
　⒉又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應為薛宗賢，公司內部相關存摺印
    章亦均係由薛宗賢所親自保管，王玉蘭為財務經理，僅為公
    司員工，由薛宗賢所指揮監督，有關公司財務資金調度、本
    件所涉金流放款等事項，均係承薛宗賢指示辦理，王玉蘭並
    無權限：
　⑴張家銘雖曾形式上掛名蒲陽建設公司董事長，實際上僅為業
    務部兼開發部經理；而杜修蘭於其子（亦為薛宗賢之子）國
    小至海外求學時即旅居海外，時間至少長達25年之久，直至
    約108年始回到臺灣治療舊疾。長期以來，杜修蘭均未涉足
    原告公司之營運，實際上亦完全不清楚原告公司所營事業內
    容。至於曾掛名昌慶建設公司董事長之薛宗賢，始為原告公
    司之實質負責人，原告公司內部公司大小章等印鑑及公司存
    摺、向員工所借之帳戶存摺及印章，均係由薛宗賢親自保管
    ，而未假手他人。而薛宗賢為原告公司實質負責人乙節，亦
    為刑事確定判決所認定（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
    字第16號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判決），
    且由原告公司資歷十餘年之資深員工蕭義韋、陳淨芬於鈞院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所為之證述，亦均認定薛宗賢為實際
    決策者，並為原告公司所有員工所知悉之事實。
　⑵又原告公司內部請款放款等流程十分嚴謹，亦即由欲請款之
    員工向公司檢附單據原本並提出請款單，依具體所涉業務內
    容提交給公司各部門主管或直接提交予薛宗賢先做確認，再
    由薛宗賢將上開資料交給公司會計陳淨芬製作傳票後，交付
    予出納劉秀琴跑程序，後續又由會計陳淨芬進行金額之再核
    對等，並將取款條、請款單、單據憑證等資料原本送交薛宗
    賢覆核。嗣後，可能係薛宗賢自己為取款印鑑用印，也可能
    係行政人員黃靖貽或陳淨芬依據薛宗賢授權為取款印鑑用印
    。待公司用印畢，上開資料均會再交由薛宗賢確認，並由薛
    宗賢放置於其辦公室之資料夾內，最終再由出納劉秀琴跑最
    末之付款流程。俟劉秀琴至銀行辦畢付款流程後，會將匯款
    相關證明文件等，再度放回薛宗賢辦公室桌上之資料夾，併
    參以蕭義韋、陳淨芬於鈞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事件為證
    人時，經隔離訊問後仍作出相同之證詞，堪認前揭放款流程
    應係固定且員工均習以為常之慣行，並非係王玉蘭可任意侵
    占。然薛宗賢約於110年6月左右因重病倒下，此際與薛宗賢
    育有一子之杜修蘭，始勉強接手原告公司之業務。而王玉蘭
    於107年年底至108年3月間，仍任職於原告公司，所擔任職
    位為財務經理，綜理公司稅務及會計等事項，並均為實際負
    責人薛宗賢所指揮監督，王玉蘭與薛宗賢曾有男女朋友關係
    ，且亦育有一子．故於公於私皆十分信賴薛宗賢，彼時所有
    資金調度、處理等事項，均係依薛宗賢指示辦理。況本件所
    涉每筆金流均為大額，可知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薛宗賢必然
    知悉，且均同意上開處理。
　⑶本件支票金流，係薛宗賢聲稱為規劃及處理原告公司資金運
    用等情，指示王玉蘭為金流操作，惟王玉蘭不清楚薛宗賢為
    何如此指示之具體詳細原因。而邱安中、王憶綺、盧可明之
    帳戶係分別由渠等基於與王玉蘭之親友道義，提供予王玉蘭
    作為原告公司相關資金金流操作使用，並非共同侵權行為甚
    明。且附表二所示金流均係由王玉蘭聽從薛宗賢指示後，經
    由前揭放款流程為之，最後則係由出納劉秀琴聽從王玉蘭指
    示將支票存入張家銘、邱安中、王憶綺及盧可明等人之帳戶
    兌現，以供原告公司資金規劃運用，惟王玉蘭並不清楚薛宗
    賢如此指示之詳細原因。因原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薛宗賢指
    示並同意本件支票金流，王玉蘭純粹係聽從指示為之，自無
    與其他被告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之共同
    侵權行為。況原告公司就與本案相類事實對王玉蘭提起刑事
    告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定罪嫌不足，而以11
    2年度偵字第26975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原告公司雖不服提
    起再議，然亦經承辦檢察官於113年11月28日再度作成不起
    訴處分，且原告公司以相同事實提起之民事訴訟，亦業經鈞
    院以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下稱本院另案）判決駁回原告
    公司之訴；另原告公司就與本案相類事實尚有對王玉蘭、劉
    秀琴及邱安中提起刑事告訴，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041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再者，尚有
    與本案相類事實之刑事案件，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112年度偵字第32743、32744號為不起訴處分，雖經原告
    公司提起再議，惟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
    第160號駁回在案，且附表二所示支票恰好依序對應該不起
    訴處分書附表一之編號19、20、21、31、32、22、23、14、
    33、15、24、25、30、29、16、17，亦即原告公司本件起訴
    事實業經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認定、高檢署為再議駁回之決
    定，顯然原告公司之請求並無理由。
　⒊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劉秀琴部分：
　⒈原告公司主張劉秀琴應與王玉蘭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云
    云，惟觀諸原告公司所提附表二可知，原告公司陳稱遭他人
    侵占之上開所示金額之金流竟無一筆係匯入劉秀琴之帳戶中
    。
　⒉又原告公司復主張附表二所示支票係由王玉蘭及劉秀琴共同
    盜蓋原告公司印章並將支票兌現後存入邱安中、盧可明、王
    憶綺等人之銀行帳戶中，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云云，然劉秀
    琴於當時僅係蒲陽建設公司之財務部出納職員，核其於蒲陽
    建設公司之職位僅係基層職員，是其與蒲陽建設公司間之勞
    務關係當為民法僱傭關係，就公司事務之處理並無自主裁量
    權限，而必須依照公司內部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基此，劉
    秀琴均係依據原告公司內部請款單辦理款項出納作業，於該
    請款單之簽核流程到達劉秀琴之時，其上均已蓋有請款單位
    人員章、會計部主管章及當時原告公司實質負責人薛宗賢之
    印章，劉秀琴見相關單位之核章均已完成後，始會依公司內
    部出納作業程序辦理款項匯出，果爾，劉秀琴並無如原告公
    司所稱與王玉蘭共同將附表二所列支票之票款轉移至私人帳
    戶之事實，況原告公司另行對劉秀琴等人提起之刑事告訴，
    亦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益徵原告公司主張
    劉秀琴與王玉蘭共同侵占原告公司款項之事實並不實在。從
    而，劉秀琴自無構成對原告公司之侵權行為，同無與王玉蘭
    依民法第185條規定共同對原告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之理。
　⒊再者，原告公司指稱劉秀琴保管過原告公司之大小章云云，
    惟迄未見原告公司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
    採，而實際上原告公司之公司大小章均係由當時原告公司之
    實質負責人薛宗賢親自保管，而未假手他人，益徵原告公司
    起訴指摘關於劉秀琴盜用原告公司款項乙節，純屬無稽。
　⒋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邱安中部分：
　⒈邱安中與王玉蘭係朋友關係，邱安中僅係將帳戶提供予王玉
    蘭使用，至於存入帳戶之支票往來情形，邱安中並不清楚，
    詳情應該要問王玉蘭。又邱安中先前亦有於蒲陽公司工作，
    陳淨芬與蕭義韋於另案所述均為事實，惟鄭朝陽及鄒文欽現
    仍在原告任職，應該會受到杜修蘭之壓力，所述可能非屬事
    實。
　⒉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王憶綺部分：
　⒈原告公司主張王憶綺與其他被告共同謀議共同侵占原告公司
    財產，因而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迄至本件言
    詞辯論終結，均未能就前開主張負舉證責任，況王憶綺與原
    告公司間並未有任何財務、業務往來，王憶綺對於原告公司
    內部狀況、請款流程及人事狀態，根本不知悉，又何能與他
    人共同謀議侵占原告公司財產，顯見原告公司實欲以本件訴
    訟致王憶綺乏於訟累，其心可議，自應予駁回。
　⒉又關於王憶綺部分即如附表二編號8、13所示支票，該支票上
    之簽名並非王憶綺本人所簽，自不能證明王憶綺直接侵害原
    告公司之財產權，該支票至多僅能證明原告公司曾於107年1
    2月12日、12月17日存入支票所示之金額至王憶綺開立之華
    南銀行永和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然存入支
    票金額之理由百種，況據王憶綺所知，前開帳戶係供做家人
    間照顧母親費用之使用，不清楚為何會用以兌現支票，且該
    帳戶係由王玉蘭保管，原告公司就主張侵權行為乙節未能舉
    證以實其說，已如前述，況縱使本件與王憶綺有關之證物支
    票金額合計為245萬2,655元，原告公司卻請求王憶綺應與其
    他被告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惟就連帶部分，並無王憶
    綺明示，而就法律是否有明定乙節，原告公司對此亦欠缺說
    明，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以為佐證，其訴自不應准許之。
　⒊原告公司就本件起訴之事實，亦同步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提出刑事告訴，惟經該署詳查後，以112年度偵字第32743號
    併32744號不起訴處分書，認王憶綺尚無以本件原告公司所
    主張之罪嫌相繩之餘地，予以王憶綺不起訴處分，益徵原告
    公司本件舉證尚屬不足。原告公司除本件民事訴訟外，尚提
    起多件刑事告訴，意欲使被告疲與訟累，其心昭然，且現刑
    事部分亦經檢察署詳查並予以不起訴處分，可知原告公司主
    張實無理由，自應駁回其訴。
　⒋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㈤盧可明部分：
　⒈盧可明長期從事飾品設計及生產製造，王玉蘭對於盧可明從
    事之行業亦展現高度興趣，雙方於92年間認識後，王玉蘭即
    積極尋求與盧可明合作拓展事業。嗣王玉蘭於97年間以合作
    事業為由，請盧可明將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
    0000000000號）之存摺及印章均交予王玉蘭，惟其後合作事
    業並未順利開展，由於盧可明認為合作仍有可能，故未取回
    前揭帳戶之存摺及印章，況盧可明現亦已對前揭帳戶全無印
    象，因此尚未將存摺及印章取回，然前揭帳戶確實完全與盧
    可明無涉，盧可明現亦已將該帳戶廢止。
　⒉又王玉蘭是否涉及原告公司指述之侵權行為，盧可明並不知
    悉，惟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支票，究竟有無存入？其原因關
    係如何？均與盧可明全無任何關係，盧可明從未使用過該帳
    戶，倘有領取亦絕非盧可明所領取。
　⒊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各係獨立法人，統一編號及核准設立日期如附表一所示
    。
　㈡王玉蘭前係原告公司之財務經理；劉秀琴前係原告公司之出
    納。
　㈢張家銘曾係原告公司之員工，任職期間自87年至111年（曾於
    92年短暫離職），另自100年6月29日至108年3月11日擔任蒲
    陽建設公司之登記負責人。
　㈣附表二編號1之發票人係昌慶建設公司；附表二編號2、3之發
    票人係蒲陽工程公司；附表三編號4、5之發票人係勝隆建設
    公司；附表二編號6至16之發票人係勝隆工程公司，上開支
    票之票號、發票日期及金額均如附表二所載，且兩造對於系
    爭16紙支票之形式上之真正不爭執。
　㈤邱安中、王憶綺、盧可明與原告公司並無任何財務、業務上
    之來往。
　㈥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係王憶綺
    所申請。
　㈦王憶綺與王玉蘭係姐妹關係，王玉蘭係王憶綺之大姐。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
    第1項、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
    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復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
    件被告既否認對於原告公司有何侵權行為，依前揭說明，自
    應由原告公司就其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㈡復按依法設立登記而成立之各股份有限公司，均為各自具有
    獨立法人格之公司，乃各為獨立之權利義務主體，且各有其
    獨立之財產。查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乃分別由附表二所示
    之發票人所簽發，各該發票人既屬不同之公司，自各具有獨
    立之法人格及獨立之財產，是僅堪認定各該支存帳戶內之資
    金屬於各該發票人所有，故原告公司主張如附表一所示之公
    司，均同屬蒲陽集團，經濟上實質同一，故因開立如附表二
    所示之支票，均受有1,856萬0,777元之全部損害云云，委不
    足採。從而，堪認僅昌慶建設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支
    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42萬7,483元；僅蒲陽工程公司為
    如附表二編號2、3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共計70萬4,
    545元；僅勝隆建設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4、5所示支票資金
    之權利人，金額計84萬1,622元；僅勝隆工程公司為如附表6
    至16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1,658萬7,127元。是以
    ，蒲陽建設公司本件請求部分及其餘各公司非屬權利人而逾
    上開金額請求部分，均已然無據，合先敘明。至被告另雖抗
    辯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部分，因係由張家銘帳戶提示
    兌現後轉匯予邱安中，原告公司並無當事人適格云云。惟按
    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
    義為原告或被告，對於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實施訴訟之
    權能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
    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
    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
    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故被告前開抗辯
    ，自難憑採。
  ㈢又原告公司主張王玉蘭、劉秀琴前擔任財務經理、出納，受
    實際負責人杜修蘭指揮監督，因杜修蘭曾旅居國外，遂將工
    務、業務、開發等事務委由薛宗賢處理，財務部分委由王玉
    蘭負責，並由杜修蘭做成決策交由薛宗賢、王玉蘭執行。詎
    王玉蘭、劉秀琴竟利用保管公司大、小章及管理包含張家銘
    帳戶等公司使用帳戶之職務上機會，盜用公司大、小章而偽
    造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除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
    票由自己或交由劉秀琴先行存入張家銘帳戶兌現，並全數轉
    匯至邱安中之帳戶外，另將如附表二編號8至16所示支票由
    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或交由盧可明、邱安中、王憶綺等人，分
    別存入後開三人之銀行帳戶提示兌現而侵占入己，致原告公
    司受有損害1,856萬0,777元等語。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
    經查：
　⒈薛宗賢為蒲陽集團經營運作之實際負責人、曾將王玉蘭、杜
    修蘭、杜修利、林呂盈等人印章、個人資料做為蒲陽集團人
    頭供投標使用一節，為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
    第16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確定判決認
    定之基礎（見本院卷一第63至71頁）。
　⒉證人即曾於蒲陽集團任職會計人員之陳淨芬在偵查中證稱：
    「我曾在蒲陽公司擔任會計，任職大約十幾年，我在108年
    就離開了。我也會經手昌慶公司、勝隆公司會計事務。就我
    在公司任職期間，公司實際負責人是薛宗賢，我來上班時就
    知道他是老闆，公司事務的決策者、簽核文件上都有薛宗賢
    。王玉蘭是財務部的，張家銘好像是開發，我知道杜修蘭與
    薛宗賢有關，但是什麼關係是他們之間的事情，不過杜修蘭
    跟公司有什麼關係我不確定，我不知道杜修蘭有無參與公司
    決策。就我所知，王玉蘭無法自己決定公司出帳，一定要薛
    宗賢簽名」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
    0號偵查卷112年3月14日訊問筆錄第3至4頁）；於本院另案
    審理時亦證稱：「公司實際上的負責人是薛宗賢，處理公司
    資金規劃和運用的人是薛宗賢，蒲陽集團的公司大小章、公
    司實際支配的存摺、支票等物品，是放在老闆薛宗賢的辦公
    室，就薛宗賢自己可以用。公司請款放款的流程是當事人會
    先寫請款單給部門主管簽名，再放到薛宗賢的辦公室簽核，
    核准之後，我們才可以做傳票，再看請款單的內容送回老闆
    的辦公室，老闆看沒有問題之後，就會開支票用印。在流程
    中，我負責切傳票。薛宗賢會在請款單上簽名，他看過傳票
    之後，沒問題就拿支票簿給出納先開票，之後他在支票上蓋
    大小章，有時候他自己蓋，有時候他叫我或黃靖貽蓋大小章
    。支票簿跟公司使用的存摺、大小章、印鑑章全部都是由薛
    宗賢保管在他的辦公室。公司所有款項的請款放款都是這樣
    。公司使用的存摺當中有員工鄭朝陽、張家銘個人的帳戶。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2至353頁）。
　⒊證人即曾於蒲陽集團任職土地開發人員之張家銘在偵查中證
    稱：「我曾在蒲陽公司擔任過土地開發人員，這3間公司是
    一起的，我在那邊任職十幾年了，我在111年過農曆年前離
    職了。我有當過掛名的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蒲陽營造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當時薛宗賢拜託王玉蘭傳話請
    我擔任掛名負責人，說要幫我培養經歷，當時這些公司的實
    際負責人是薛宗賢。就我所知，杜修蘭並無參與公司決策、
    經營，杜修蘭人在加拿大，在薛宗賢110年左右生病之後，
    杜修蘭在回來台灣1年後才開始處理公司事情，杜修蘭應該
    是在109、110年左右開始處理公司事情，但是時間點不太確
    定。我能確認在杜修蘭接手處理公司事務之前，昌慶公司、
    勝隆公司、蒲陽公司事務都是薛宗賢在處理。在我到公司之
    後、杜修蘭接手公司之前，公司都是薛宗賢在經營。我覺得
    王玉蘭就公司事務只有建議權而已，決策要通過還是要經過
    薛宗賢，因為我在公司都是聽薛宗賢的，王玉蘭不會給我指
    示，王玉蘭如果要給我指示，也會跟薛宗賢說，由薛宗賢再
    給我指示。公司相關帳戶由出納人員辦理，薛宗賢不會去辦
    這種事。就我所知，若公司帳戶內款項要出帳，要經過薛宗
    賢簽名」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
    號偵查卷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第1至3頁）。
　⒋證人即於蒲陽集團任職開發經理之蕭義韋在偵查中證稱：「
    我在昌慶擔任開發經理，任職14、15年，中間有離開4年，
    目前還在職，已經回來4年了，在公司大約10年左右。這3間
    公司為關係企業，彼此間有業務往來或人員重疊。我剛到職
    時，我的主管是薛宗賢，他說他是經理人，公司老闆是杜修
    蘭。我在公司期間，若有公司事務要決策，過去是薛宗賢，
    差不多不到3年前改成杜修蘭，因為薛宗賢生病。王玉蘭在
    公司職務為財務經理。」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第3至5頁）
    ；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證稱：「薛宗賢是蒲陽集團公司實際
    上決策者，三間公司決策者都是他。我剛進公司的時候，薛
    宗賢告訴我負責人是杜修蘭，我叫薛宗賢副總，中間有換過
    公司掛名的負責人，負責人我們其實不太過問，實際決策者
    是薛宗賢，我們都聽他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6頁）
    。
　⒌至原告公司雖主張王玉蘭所辯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
    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30號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相左，亦與劉秀琴於臺灣高等
    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鈞院101年度金
    重訴字第1號刑事案件，及杜修蘭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
    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中具結之證述截然相反，亦與訴
    外人鄭朝陽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民事事件
    及本件審理時所為之證述不同，並提出各該審理筆錄、經公
    證之薛宗賢陳述狀及薛宗賢於110年8月20日、111年4月22日
    之錄影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92頁、卷二第119至
    125頁)。然查，劉秀琴、杜修蘭在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
    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之證言，已經臺灣高等法院107年
    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
    刑事確定判決，依刑事證據之採證而認定並不足採。另觀諸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理由可知
    ，僅依據薛宗賢在審理時之供承及出具之陳報狀，而認定杜
    修蘭係蒲陽、日月、仲力、蒲懋等4家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並未經證據之調查程序；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
    字第315號民事判決之認定，因屬民事訴訟而著重舉證責任
    之分配，依優勢證據原則審酌當事人是否就其有利事實盡其
    舉證責任，是均不足以推翻前開最高法院刑事確定判決有關
    薛宗賢為蒲陽集團經營運作之實際負責人之認定。另證人鄭
    朝陽於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民事事件雖證述：「我在蒲陽
    建設擔任業務經理，蒲陽建設負責人是杜修蘭，薛宗賢、王
    玉蘭是杜修蘭部下，我是薛宗賢部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273頁)；於本院審理時並證述：「陽集團之實際負責人是杜
    修蘭，是薛宗賢告訴我的，我知道杜修蘭去國外，常常聽到
    薛宗賢打電話跟杜修蘭討論公司的事，杜修蘭回台後也會找
    我們一起開會，公司大、小印鑑章、空白支票簿都是由財務
    部保管，但不知道由誰保管，我有看到財務部用印及製作支
    票」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87至188頁)。惟觀諸證人鄭朝陽
    目前仍在原告公司任職，現蒲陽集團相關事務均由杜修蘭處
    理，足見其與杜修蘭關係密切，難免迴護杜修蘭；再參以依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刑事判決理由之
    記載可知玉玉蘭、杜修蘭分別為薛宗賢第2任、第1任女友，
    各與薛宗賢之間育有一子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33頁)，且依
    杜修蘭自106年4月1日至109年9月1日之入出境紀錄可知（見
    本院卷一第393頁)，長達3年5個月之期間，杜修蘭在台停留
    期間僅約120日，則杜修蘭旅居國外期間能否作為資本總額
    高達上億元之蒲陽集團在營運上及財務上之決策者，亦非無
    疑，是證人鄭朝陽之前開證言，顯與常情有違，尚難遽採。
    至原告公司雖復提出經公證之薛宗賢陳述狀及薛宗賢於110
    年8月20日、111年4月22日之錄影檔案及譯文，然上開公證
    內容，依時間序及陳述狀之記載，顯係針對臺灣高等法院10
    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刑事案件審理時所為補充陳述，
    而此陳述事實並不可採，依最高法院刑事確定判決之認定即
    明；另原告雖提出薛宗賢生前生病時於110年8月2日在臺北
    榮民總醫院及111年4月22日在自宅，由杜修蘭及其子對薛宗
    賢進行詢問之錄影光碟及譯文，惟觀該等對話內容，多為誘
    導性問題，薛宗賢之回答簡略，未讓薛宗賢自由連續陳述，
    且當時薛宗賢因病在身，其意識及所陳內容是否有受他人影
    響，在錄影中並無法判斷，且其所述內容，亦無法透過訊問
    程序以查明實情，自亦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公司之認定。此
    外，原告公司就其所主張王玉蘭、劉秀琴有保管公司大、小
    章及管理包括張家銘帳戶等公司帳戶，並偽造如附表二所示
    支票等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　
　⒍綜上，原告公司所主張本件侵權行為之時點即107年12月至10
    8年3月之期間，依證人陳淨芬、張家銘及蕭義韋既均證稱蒲
    陽集團實際負責人為薛宗賢，由薛宗賢決策、核准、下指示
    給員工，且使用公司及人頭等帳戶出帳，須經薛宗賢核准、
    同意，方得為之，足認薛宗賢對於蒲陽集團有實際管理、決
    策權限，其確屬有權指示王玉蘭、劉秀琴等人進行相關財務
    操作事宜之人，並有保管蒲陽集團各公司大小章、帳戶存摺
    及支票，亦為有權開立支票及支出款項之人。則王玉蘭、劉
    秀琴既無填具支票或蓋印印鑑之權限，尚難認定如附表二所
    示之支票係由王玉蘭、劉秀琴所偽造。再查，原告公司既有
    依薛宗賢指示使用人頭帳戶，並由薛宗賢實質管領而為資金
    調度行為之常態，則王玉蘭主張係依薛宗賢指示而向盧可明
    、邱安中及王憶綺等人借用帳戶供原告公司使用，並依薛宗
    賢指示為金流操作等語，尚難認不足採信，是亦難認定被告
    有將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資金予以侵占入己之事實。從而，
    原告公司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就昌慶建設公司兌付金額
    42萬7,483元、蒲陽工程公司兌付金額70萬4,545元、勝隆建
    設公司兌付金額84萬1,622元、勝隆工程公司兌付金額1,658
    萬7,127元，請求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公司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
    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及自民事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
    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
    加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統一編號 核准設立日期 1 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77年6月7日 2 勝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97年2月14日 3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81年4月17日 4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68年1月3日 5 勝隆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80年1月23日 

附表二：        編號 發票人 票號 發票日期 兌現日期 票面金額 兌現帳戶 證據  1 昌慶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427,483元 ⒈於原告公司員工張家銘提供予原告公司使用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3,761,800元。 ⒉之後匯款存入邱安中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原證1、原證2  2 蒲陽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380,500元    3 蒲陽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324,045元    4 勝隆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8年3月7日 411,089元    5 勝隆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8年3月13日 430,533元    6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7日 1,320,500元    7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7日 466,627元    8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17日 885,900元 王憶綺之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3  9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7年12月26日 982,500元 邱安中之華南銀行南門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4 10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12日 785,955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5 11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7年12月12日 995,675元 邱安中之華南銀行南門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6 12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7年12月17日 3,156,780元 盧可明（永豐銀行忠孝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7 13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0日 107年12月12日 1,566,755元 王憶綺之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8 14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0日 107年12月17日 2,762,735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9 15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7日 1,308,000元 邱安中之合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10 16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7日 2,355,700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11 合　　　　　　　　　　　　　計     18,560,777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原      告  勝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修蘭  
原      告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賴彥杰律師
原      告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原      告  勝隆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修蘭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苡智律師
被      告  王玉蘭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品慈律師
被      告  劉秀琴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律師
被      告  王憶綺  
訴訟代理人  張本立律師
被      告  盧可明  
訴訟代理人  邱昱宇律師
被      告  邱安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勝隆開發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隆建設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薛郁翰，嗣變更為杜修蘭，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並經杜修蘭以其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2年11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09至411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王玉蘭、劉秀琴前係原告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慶建設公司）、勝隆建設公司、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蒲陽建設公司）、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蒲陽工程公司）、勝隆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勝隆工程公司）（合則稱原告公司，分則逕稱其名稱）之財務經理、出納，負責保管、管理公司大、小章及實質使用之帳戶，其中即包含如附表所示之支存帳戶以及訴外人張家銘提供予原告公司使用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原告公司法律上雖各具獨立法人格，統一編號及核准設立日期均有不同，然係人事、經營、財務彼此共通之公司，同屬蒲陽集團（原告公司之統一編號及核准設日期如附表一所示），受實際負責人杜修蘭指揮監督，由於杜修蘭前曾旅居國外，遂將工務、業務、開發等事務委由訴外人薛宗賢處理，財務部分則委由王玉蘭負責，經由聽取2人報告蒲陽集團之營運狀況、財務報告並做成決策交由2人執行，並於內部規定開立支票須填載受款人，以資追溯資金往來，確認公司資金流向。
　㈡原告公司並有開立支票須填載受款人、禁止背書轉讓之內部規定，以利核對查帳，詎王玉蘭竟趁杜修蘭常居國外之機會，利用其保管公司大、小章、管理如附表二所示支存帳戶之職務上之便，先於附表二所示之發票日期，盜用原告公司大、小印章，偽造開立附表二所示金額之16紙支票，為避免日後遭人發覺，復違背原告公司開立支票需記明支票受款人之內部規定，刻意不記載受款人，任令持有支票之任意第3者皆可兌現支票，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係由王玉蘭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於兌現日期先行存入張家銘之帳戶，再全數轉匯予王玉蘭之親密友人即被告邱安中之帳戶，剩餘附表二編號8至16所示支票則由王玉蘭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或王玉蘭之友人即被告盧可明、邱安中、王玉蘭之親妹即被告王憶綺等人前往銀行存入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提示兌現，合計總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1,856萬0,777元後侵占入己，朋分花用。
　㈢又劉秀琴原即負責原告公司之出納業務，由其負責將王玉蘭所盜開之支票提示兌現於王玉蘭之指定帳戶中，進而轉匯或隱匿之，是劉秀琴與王玉蘭共同謀議，後由劉秀琴實際至銀行執行提示兌現、匯款作帳之行為，即有主觀上意思聯絡、客觀上行為分擔，自屬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之共同原因，構成共同侵權行為。至於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部分，除王玉蘭自承均係「出於親友道義提供」，盧可明亦具狀表明曾於97年間提供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存摺及印章交由王玉蘭，可見渠等確有提供帳戶予王玉蘭，進行如附表二所示之金流操作，縱使渠等與王玉蘭間並無就掏空公司之舉有主觀上意思聯絡，渠等提供帳戶之行為亦屬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之共同原因，即便退萬步言，亦屬幫助行為，自為共同侵權行為。是劉秀琴、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應與王玉蘭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㈣王玉蘭雖辯稱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係薛宗賢，原告公司請款流程均須薛宗賢簽核云云，惟前開所辯不僅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相左，亦與劉秀琴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鈞院101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及杜修蘭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等案件中具結之證述截然相反，亦與訴外人鄭朝陽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案件及本案審理時所為之證述不同，亦即依據前揭人等所為之具結證述，可知王玉蘭不僅多次交辦劉秀琴將公司報表、財報資料等足以表彰公司營運狀況之文件，整理、交付（郵寄）予杜修蘭，甚至係交辦劉秀琴整理後再交由王玉蘭自行交付（郵寄）予杜修蘭，以利其得以即時掌握公司業務狀況，擬定經營決策，在在可證杜修蘭確為原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關於財務請款過程，僅憑財務部主管王玉蘭之印信即可辦理，無需工務部主管薛宗賢之同意方可作業，益徵王玉蘭前揭抗辯，顯與事實相悖，並不可採。
　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之規定，求為判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56萬0,777元，及自民事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各以：
　㈠王玉蘭部分：
　⒈原告公司雖稱張家銘曾提供原告公司使用其名下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惟該帳戶為張家銘自然人名義所開設之帳戶，而張家銘與原告公司於法律上為不同且獨立之人格，是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不當然因原告公司單方面文字敘述，得進而為本件侵害財產權之主張，故原告公司對於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部分，並無原告適格。
　⒉又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應為薛宗賢，公司內部相關存摺印章亦均係由薛宗賢所親自保管，王玉蘭為財務經理，僅為公司員工，由薛宗賢所指揮監督，有關公司財務資金調度、本件所涉金流放款等事項，均係承薛宗賢指示辦理，王玉蘭並無權限：
　⑴張家銘雖曾形式上掛名蒲陽建設公司董事長，實際上僅為業務部兼開發部經理；而杜修蘭於其子（亦為薛宗賢之子）國小至海外求學時即旅居海外，時間至少長達25年之久，直至約108年始回到臺灣治療舊疾。長期以來，杜修蘭均未涉足原告公司之營運，實際上亦完全不清楚原告公司所營事業內容。至於曾掛名昌慶建設公司董事長之薛宗賢，始為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原告公司內部公司大小章等印鑑及公司存摺、向員工所借之帳戶存摺及印章，均係由薛宗賢親自保管，而未假手他人。而薛宗賢為原告公司實質負責人乙節，亦為刑事確定判決所認定（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判決），且由原告公司資歷十餘年之資深員工蕭義韋、陳淨芬於鈞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所為之證述，亦均認定薛宗賢為實際決策者，並為原告公司所有員工所知悉之事實。
　⑵又原告公司內部請款放款等流程十分嚴謹，亦即由欲請款之員工向公司檢附單據原本並提出請款單，依具體所涉業務內容提交給公司各部門主管或直接提交予薛宗賢先做確認，再由薛宗賢將上開資料交給公司會計陳淨芬製作傳票後，交付予出納劉秀琴跑程序，後續又由會計陳淨芬進行金額之再核對等，並將取款條、請款單、單據憑證等資料原本送交薛宗賢覆核。嗣後，可能係薛宗賢自己為取款印鑑用印，也可能係行政人員黃靖貽或陳淨芬依據薛宗賢授權為取款印鑑用印。待公司用印畢，上開資料均會再交由薛宗賢確認，並由薛宗賢放置於其辦公室之資料夾內，最終再由出納劉秀琴跑最末之付款流程。俟劉秀琴至銀行辦畢付款流程後，會將匯款相關證明文件等，再度放回薛宗賢辦公室桌上之資料夾，併參以蕭義韋、陳淨芬於鈞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事件為證人時，經隔離訊問後仍作出相同之證詞，堪認前揭放款流程應係固定且員工均習以為常之慣行，並非係王玉蘭可任意侵占。然薛宗賢約於110年6月左右因重病倒下，此際與薛宗賢育有一子之杜修蘭，始勉強接手原告公司之業務。而王玉蘭於107年年底至108年3月間，仍任職於原告公司，所擔任職位為財務經理，綜理公司稅務及會計等事項，並均為實際負責人薛宗賢所指揮監督，王玉蘭與薛宗賢曾有男女朋友關係，且亦育有一子．故於公於私皆十分信賴薛宗賢，彼時所有資金調度、處理等事項，均係依薛宗賢指示辦理。況本件所涉每筆金流均為大額，可知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薛宗賢必然知悉，且均同意上開處理。
　⑶本件支票金流，係薛宗賢聲稱為規劃及處理原告公司資金運用等情，指示王玉蘭為金流操作，惟王玉蘭不清楚薛宗賢為何如此指示之具體詳細原因。而邱安中、王憶綺、盧可明之帳戶係分別由渠等基於與王玉蘭之親友道義，提供予王玉蘭作為原告公司相關資金金流操作使用，並非共同侵權行為甚明。且附表二所示金流均係由王玉蘭聽從薛宗賢指示後，經由前揭放款流程為之，最後則係由出納劉秀琴聽從王玉蘭指示將支票存入張家銘、邱安中、王憶綺及盧可明等人之帳戶兌現，以供原告公司資金規劃運用，惟王玉蘭並不清楚薛宗賢如此指示之詳細原因。因原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薛宗賢指示並同意本件支票金流，王玉蘭純粹係聽從指示為之，自無與其他被告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之共同侵權行為。況原告公司就與本案相類事實對王玉蘭提起刑事告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定罪嫌不足，而以112年度偵字第26975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原告公司雖不服提起再議，然亦經承辦檢察官於113年11月28日再度作成不起訴處分，且原告公司以相同事實提起之民事訴訟，亦業經鈞院以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下稱本院另案）判決駁回原告公司之訴；另原告公司就與本案相類事實尚有對王玉蘭、劉秀琴及邱安中提起刑事告訴，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041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再者，尚有與本案相類事實之刑事案件，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2743、32744號為不起訴處分，雖經原告公司提起再議，惟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0號駁回在案，且附表二所示支票恰好依序對應該不起訴處分書附表一之編號19、20、21、31、32、22、23、14、33、15、24、25、30、29、16、17，亦即原告公司本件起訴事實業經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認定、高檢署為再議駁回之決定，顯然原告公司之請求並無理由。
　⒊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劉秀琴部分：
　⒈原告公司主張劉秀琴應與王玉蘭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云云，惟觀諸原告公司所提附表二可知，原告公司陳稱遭他人侵占之上開所示金額之金流竟無一筆係匯入劉秀琴之帳戶中。
　⒉又原告公司復主張附表二所示支票係由王玉蘭及劉秀琴共同盜蓋原告公司印章並將支票兌現後存入邱安中、盧可明、王憶綺等人之銀行帳戶中，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云云，然劉秀琴於當時僅係蒲陽建設公司之財務部出納職員，核其於蒲陽建設公司之職位僅係基層職員，是其與蒲陽建設公司間之勞務關係當為民法僱傭關係，就公司事務之處理並無自主裁量權限，而必須依照公司內部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基此，劉秀琴均係依據原告公司內部請款單辦理款項出納作業，於該請款單之簽核流程到達劉秀琴之時，其上均已蓋有請款單位人員章、會計部主管章及當時原告公司實質負責人薛宗賢之印章，劉秀琴見相關單位之核章均已完成後，始會依公司內部出納作業程序辦理款項匯出，果爾，劉秀琴並無如原告公司所稱與王玉蘭共同將附表二所列支票之票款轉移至私人帳戶之事實，況原告公司另行對劉秀琴等人提起之刑事告訴，亦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益徵原告公司主張劉秀琴與王玉蘭共同侵占原告公司款項之事實並不實在。從而，劉秀琴自無構成對原告公司之侵權行為，同無與王玉蘭依民法第185條規定共同對原告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理。
　⒊再者，原告公司指稱劉秀琴保管過原告公司之大小章云云，惟迄未見原告公司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而實際上原告公司之公司大小章均係由當時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薛宗賢親自保管，而未假手他人，益徵原告公司起訴指摘關於劉秀琴盜用原告公司款項乙節，純屬無稽。
　⒋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邱安中部分：
　⒈邱安中與王玉蘭係朋友關係，邱安中僅係將帳戶提供予王玉蘭使用，至於存入帳戶之支票往來情形，邱安中並不清楚，詳情應該要問王玉蘭。又邱安中先前亦有於蒲陽公司工作，陳淨芬與蕭義韋於另案所述均為事實，惟鄭朝陽及鄒文欽現仍在原告任職，應該會受到杜修蘭之壓力，所述可能非屬事實。
　⒉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王憶綺部分：
　⒈原告公司主張王憶綺與其他被告共同謀議共同侵占原告公司財產，因而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能就前開主張負舉證責任，況王憶綺與原告公司間並未有任何財務、業務往來，王憶綺對於原告公司內部狀況、請款流程及人事狀態，根本不知悉，又何能與他人共同謀議侵占原告公司財產，顯見原告公司實欲以本件訴訟致王憶綺乏於訟累，其心可議，自應予駁回。
　⒉又關於王憶綺部分即如附表二編號8、13所示支票，該支票上之簽名並非王憶綺本人所簽，自不能證明王憶綺直接侵害原告公司之財產權，該支票至多僅能證明原告公司曾於107年12月12日、12月17日存入支票所示之金額至王憶綺開立之華南銀行永和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然存入支票金額之理由百種，況據王憶綺所知，前開帳戶係供做家人間照顧母親費用之使用，不清楚為何會用以兌現支票，且該帳戶係由王玉蘭保管，原告公司就主張侵權行為乙節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已如前述，況縱使本件與王憶綺有關之證物支票金額合計為245萬2,655元，原告公司卻請求王憶綺應與其他被告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惟就連帶部分，並無王憶綺明示，而就法律是否有明定乙節，原告公司對此亦欠缺說明，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以為佐證，其訴自不應准許之。
　⒊原告公司就本件起訴之事實，亦同步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惟經該署詳查後，以112年度偵字第32743號併32744號不起訴處分書，認王憶綺尚無以本件原告公司所主張之罪嫌相繩之餘地，予以王憶綺不起訴處分，益徵原告公司本件舉證尚屬不足。原告公司除本件民事訴訟外，尚提起多件刑事告訴，意欲使被告疲與訟累，其心昭然，且現刑事部分亦經檢察署詳查並予以不起訴處分，可知原告公司主張實無理由，自應駁回其訴。
　⒋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㈤盧可明部分：
　⒈盧可明長期從事飾品設計及生產製造，王玉蘭對於盧可明從事之行業亦展現高度興趣，雙方於92年間認識後，王玉蘭即積極尋求與盧可明合作拓展事業。嗣王玉蘭於97年間以合作事業為由，請盧可明將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存摺及印章均交予王玉蘭，惟其後合作事業並未順利開展，由於盧可明認為合作仍有可能，故未取回前揭帳戶之存摺及印章，況盧可明現亦已對前揭帳戶全無印象，因此尚未將存摺及印章取回，然前揭帳戶確實完全與盧可明無涉，盧可明現亦已將該帳戶廢止。
　⒉又王玉蘭是否涉及原告公司指述之侵權行為，盧可明並不知悉，惟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支票，究竟有無存入？其原因關係如何？均與盧可明全無任何關係，盧可明從未使用過該帳戶，倘有領取亦絕非盧可明所領取。
　⒊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各係獨立法人，統一編號及核准設立日期如附表一所示。
　㈡王玉蘭前係原告公司之財務經理；劉秀琴前係原告公司之出納。
　㈢張家銘曾係原告公司之員工，任職期間自87年至111年（曾於92年短暫離職），另自100年6月29日至108年3月11日擔任蒲陽建設公司之登記負責人。
　㈣附表二編號1之發票人係昌慶建設公司；附表二編號2、3之發票人係蒲陽工程公司；附表三編號4、5之發票人係勝隆建設公司；附表二編號6至16之發票人係勝隆工程公司，上開支票之票號、發票日期及金額均如附表二所載，且兩造對於系爭16紙支票之形式上之真正不爭執。
　㈤邱安中、王憶綺、盧可明與原告公司並無任何財務、業務上之來往。
　㈥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係王憶綺所申請。
　㈦王憶綺與王玉蘭係姐妹關係，王玉蘭係王憶綺之大姐。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被告既否認對於原告公司有何侵權行為，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公司就其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㈡復按依法設立登記而成立之各股份有限公司，均為各自具有獨立法人格之公司，乃各為獨立之權利義務主體，且各有其獨立之財產。查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乃分別由附表二所示之發票人所簽發，各該發票人既屬不同之公司，自各具有獨立之法人格及獨立之財產，是僅堪認定各該支存帳戶內之資金屬於各該發票人所有，故原告公司主張如附表一所示之公司，均同屬蒲陽集團，經濟上實質同一，故因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均受有1,856萬0,777元之全部損害云云，委不足採。從而，堪認僅昌慶建設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42萬7,483元；僅蒲陽工程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2、3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共計70萬4,545元；僅勝隆建設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4、5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84萬1,622元；僅勝隆工程公司為如附表6至16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1,658萬7,127元。是以，蒲陽建設公司本件請求部分及其餘各公司非屬權利人而逾上開金額請求部分，均已然無據，合先敘明。至被告另雖抗辯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部分，因係由張家銘帳戶提示兌現後轉匯予邱安中，原告公司並無當事人適格云云。惟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對於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實施訴訟之權能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故被告前開抗辯，自難憑採。
  ㈢又原告公司主張王玉蘭、劉秀琴前擔任財務經理、出納，受實際負責人杜修蘭指揮監督，因杜修蘭曾旅居國外，遂將工務、業務、開發等事務委由薛宗賢處理，財務部分委由王玉蘭負責，並由杜修蘭做成決策交由薛宗賢、王玉蘭執行。詎王玉蘭、劉秀琴竟利用保管公司大、小章及管理包含張家銘帳戶等公司使用帳戶之職務上機會，盜用公司大、小章而偽造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除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由自己或交由劉秀琴先行存入張家銘帳戶兌現，並全數轉匯至邱安中之帳戶外，另將如附表二編號8至16所示支票由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或交由盧可明、邱安中、王憶綺等人，分別存入後開三人之銀行帳戶提示兌現而侵占入己，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1,856萬0,777元等語。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薛宗賢為蒲陽集團經營運作之實際負責人、曾將王玉蘭、杜修蘭、杜修利、林呂盈等人印章、個人資料做為蒲陽集團人頭供投標使用一節，為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基礎（見本院卷一第63至71頁）。
　⒉證人即曾於蒲陽集團任職會計人員之陳淨芬在偵查中證稱：「我曾在蒲陽公司擔任會計，任職大約十幾年，我在108年就離開了。我也會經手昌慶公司、勝隆公司會計事務。就我在公司任職期間，公司實際負責人是薛宗賢，我來上班時就知道他是老闆，公司事務的決策者、簽核文件上都有薛宗賢。王玉蘭是財務部的，張家銘好像是開發，我知道杜修蘭與薛宗賢有關，但是什麼關係是他們之間的事情，不過杜修蘭跟公司有什麼關係我不確定，我不知道杜修蘭有無參與公司決策。就我所知，王玉蘭無法自己決定公司出帳，一定要薛宗賢簽名」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3月14日訊問筆錄第3至4頁）；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證稱：「公司實際上的負責人是薛宗賢，處理公司資金規劃和運用的人是薛宗賢，蒲陽集團的公司大小章、公司實際支配的存摺、支票等物品，是放在老闆薛宗賢的辦公室，就薛宗賢自己可以用。公司請款放款的流程是當事人會先寫請款單給部門主管簽名，再放到薛宗賢的辦公室簽核，核准之後，我們才可以做傳票，再看請款單的內容送回老闆的辦公室，老闆看沒有問題之後，就會開支票用印。在流程中，我負責切傳票。薛宗賢會在請款單上簽名，他看過傳票之後，沒問題就拿支票簿給出納先開票，之後他在支票上蓋大小章，有時候他自己蓋，有時候他叫我或黃靖貽蓋大小章。支票簿跟公司使用的存摺、大小章、印鑑章全部都是由薛宗賢保管在他的辦公室。公司所有款項的請款放款都是這樣。公司使用的存摺當中有員工鄭朝陽、張家銘個人的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2至353頁）。
　⒊證人即曾於蒲陽集團任職土地開發人員之張家銘在偵查中證稱：「我曾在蒲陽公司擔任過土地開發人員，這3間公司是一起的，我在那邊任職十幾年了，我在111年過農曆年前離職了。我有當過掛名的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當時薛宗賢拜託王玉蘭傳話請我擔任掛名負責人，說要幫我培養經歷，當時這些公司的實際負責人是薛宗賢。就我所知，杜修蘭並無參與公司決策、經營，杜修蘭人在加拿大，在薛宗賢110年左右生病之後，杜修蘭在回來台灣1年後才開始處理公司事情，杜修蘭應該是在109、110年左右開始處理公司事情，但是時間點不太確定。我能確認在杜修蘭接手處理公司事務之前，昌慶公司、勝隆公司、蒲陽公司事務都是薛宗賢在處理。在我到公司之後、杜修蘭接手公司之前，公司都是薛宗賢在經營。我覺得王玉蘭就公司事務只有建議權而已，決策要通過還是要經過薛宗賢，因為我在公司都是聽薛宗賢的，王玉蘭不會給我指示，王玉蘭如果要給我指示，也會跟薛宗賢說，由薛宗賢再給我指示。公司相關帳戶由出納人員辦理，薛宗賢不會去辦這種事。就我所知，若公司帳戶內款項要出帳，要經過薛宗賢簽名」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第1至3頁）。
　⒋證人即於蒲陽集團任職開發經理之蕭義韋在偵查中證稱：「我在昌慶擔任開發經理，任職14、15年，中間有離開4年，目前還在職，已經回來4年了，在公司大約10年左右。這3間公司為關係企業，彼此間有業務往來或人員重疊。我剛到職時，我的主管是薛宗賢，他說他是經理人，公司老闆是杜修蘭。我在公司期間，若有公司事務要決策，過去是薛宗賢，差不多不到3年前改成杜修蘭，因為薛宗賢生病。王玉蘭在公司職務為財務經理。」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第3至5頁）；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證稱：「薛宗賢是蒲陽集團公司實際上決策者，三間公司決策者都是他。我剛進公司的時候，薛宗賢告訴我負責人是杜修蘭，我叫薛宗賢副總，中間有換過公司掛名的負責人，負責人我們其實不太過問，實際決策者是薛宗賢，我們都聽他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6頁）。
　⒌至原告公司雖主張王玉蘭所辯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相左，亦與劉秀琴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鈞院101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刑事案件，及杜修蘭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中具結之證述截然相反，亦與訴外人鄭朝陽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民事事件及本件審理時所為之證述不同，並提出各該審理筆錄、經公證之薛宗賢陳述狀及薛宗賢於110年8月20日、111年4月22日之錄影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92頁、卷二第119至125頁)。然查，劉秀琴、杜修蘭在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之證言，已經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確定判決，依刑事證據之採證而認定並不足採。另觀諸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理由可知，僅依據薛宗賢在審理時之供承及出具之陳報狀，而認定杜修蘭係蒲陽、日月、仲力、蒲懋等4家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未經證據之調查程序；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之認定，因屬民事訴訟而著重舉證責任之分配，依優勢證據原則審酌當事人是否就其有利事實盡其舉證責任，是均不足以推翻前開最高法院刑事確定判決有關薛宗賢為蒲陽集團經營運作之實際負責人之認定。另證人鄭朝陽於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民事事件雖證述：「我在蒲陽建設擔任業務經理，蒲陽建設負責人是杜修蘭，薛宗賢、王玉蘭是杜修蘭部下，我是薛宗賢部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3頁)；於本院審理時並證述：「陽集團之實際負責人是杜修蘭，是薛宗賢告訴我的，我知道杜修蘭去國外，常常聽到薛宗賢打電話跟杜修蘭討論公司的事，杜修蘭回台後也會找我們一起開會，公司大、小印鑑章、空白支票簿都是由財務部保管，但不知道由誰保管，我有看到財務部用印及製作支票」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87至188頁)。惟觀諸證人鄭朝陽目前仍在原告公司任職，現蒲陽集團相關事務均由杜修蘭處理，足見其與杜修蘭關係密切，難免迴護杜修蘭；再參以依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刑事判決理由之記載可知玉玉蘭、杜修蘭分別為薛宗賢第2任、第1任女友，各與薛宗賢之間育有一子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33頁)，且依杜修蘭自106年4月1日至109年9月1日之入出境紀錄可知（見本院卷一第393頁)，長達3年5個月之期間，杜修蘭在台停留期間僅約120日，則杜修蘭旅居國外期間能否作為資本總額高達上億元之蒲陽集團在營運上及財務上之決策者，亦非無疑，是證人鄭朝陽之前開證言，顯與常情有違，尚難遽採。至原告公司雖復提出經公證之薛宗賢陳述狀及薛宗賢於110年8月20日、111年4月22日之錄影檔案及譯文，然上開公證內容，依時間序及陳述狀之記載，顯係針對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刑事案件審理時所為補充陳述，而此陳述事實並不可採，依最高法院刑事確定判決之認定即明；另原告雖提出薛宗賢生前生病時於110年8月2日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及111年4月22日在自宅，由杜修蘭及其子對薛宗賢進行詢問之錄影光碟及譯文，惟觀該等對話內容，多為誘導性問題，薛宗賢之回答簡略，未讓薛宗賢自由連續陳述，且當時薛宗賢因病在身，其意識及所陳內容是否有受他人影響，在錄影中並無法判斷，且其所述內容，亦無法透過訊問程序以查明實情，自亦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公司之認定。此外，原告公司就其所主張王玉蘭、劉秀琴有保管公司大、小章及管理包括張家銘帳戶等公司帳戶，並偽造如附表二所示支票等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　
　⒍綜上，原告公司所主張本件侵權行為之時點即107年12月至108年3月之期間，依證人陳淨芬、張家銘及蕭義韋既均證稱蒲陽集團實際負責人為薛宗賢，由薛宗賢決策、核准、下指示給員工，且使用公司及人頭等帳戶出帳，須經薛宗賢核准、同意，方得為之，足認薛宗賢對於蒲陽集團有實際管理、決策權限，其確屬有權指示王玉蘭、劉秀琴等人進行相關財務操作事宜之人，並有保管蒲陽集團各公司大小章、帳戶存摺及支票，亦為有權開立支票及支出款項之人。則王玉蘭、劉秀琴既無填具支票或蓋印印鑑之權限，尚難認定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係由王玉蘭、劉秀琴所偽造。再查，原告公司既有依薛宗賢指示使用人頭帳戶，並由薛宗賢實質管領而為資金調度行為之常態，則王玉蘭主張係依薛宗賢指示而向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等人借用帳戶供原告公司使用，並依薛宗賢指示為金流操作等語，尚難認不足採信，是亦難認定被告有將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資金予以侵占入己之事實。從而，原告公司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就昌慶建設公司兌付金額42萬7,483元、蒲陽工程公司兌付金額70萬4,545元、勝隆建設公司兌付金額84萬1,622元、勝隆工程公司兌付金額1,658萬7,127元，請求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公司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及自民事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統一編號

		核准設立日期



		1

		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77年6月7日



		2

		勝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97年2月14日



		3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81年4月17日



		4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68年1月3日



		5

		勝隆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80年1月23日









		附表二：

		


		


		


		


		


		


		




		編號

		發票人

		票號

		發票日期

		兌現日期

		票面金額

		兌現帳戶

		證據



		 1

		昌慶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427,483元

		⒈於原告公司員工張家銘提供予原告公司使用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3,761,800元。
⒉之後匯款存入邱安中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原證1、原證2



		 2

		蒲陽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380,500元

		


		




		 3

		蒲陽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324,045元

		


		




		 4

		勝隆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8年3月7日

		411,089元

		


		




		 5

		勝隆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8年3月13日

		430,533元

		


		




		 6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7日

		1,320,500元

		


		




		 7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7日

		466,627元

		


		




		 8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17日

		885,900元

		王憶綺之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3



		 9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7年12月26日

		982,500元

		邱安中之華南銀行南門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4



		10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12日

		785,955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5



		11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7年12月12日

		995,675元

		邱安中之華南銀行南門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6



		12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7年12月17日

		3,156,780元

		盧可明（永豐銀行忠孝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7



		13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0日

		107年12月12日

		1,566,755元

		王憶綺之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8



		14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0日

		107年12月17日

		2,762,735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9



		15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7日

		1,308,000元

		邱安中之合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10



		16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7日

		2,355,700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11



		合　　　　　　　　　　　　　計

		


		


		


		


		18,560,777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原      告  勝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修蘭  
原      告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賴彥杰律師
原      告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文欽  
原      告  勝隆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修蘭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苡智律師
被      告  王玉蘭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品慈律師
被      告  劉秀琴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律師
被      告  王憶綺  
訴訟代理人  張本立律師
被      告  盧可明  
訴訟代理人  邱昱宇律師
被      告  邱安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勝隆開發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隆建設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薛郁翰，嗣變更為杜修蘭，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並經杜修蘭以其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2年11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09至411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王玉蘭、劉秀琴前係原告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慶建設公司）、勝隆建設公司、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蒲陽建設公司）、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蒲陽工程公司）、勝隆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勝隆工程公司）（合則稱原告公司，分則逕稱其名稱）之財務經理、出納，負責保管、管理公司大、小章及實質使用之帳戶，其中即包含如附表所示之支存帳戶以及訴外人張家銘提供予原告公司使用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原告公司法律上雖各具獨立法人格，統一編號及核准設立日期均有不同，然係人事、經營、財務彼此共通之公司，同屬蒲陽集團（原告公司之統一編號及核准設日期如附表一所示），受實際負責人杜修蘭指揮監督，由於杜修蘭前曾旅居國外，遂將工務、業務、開發等事務委由訴外人薛宗賢處理，財務部分則委由王玉蘭負責，經由聽取2人報告蒲陽集團之營運狀況、財務報告並做成決策交由2人執行，並於內部規定開立支票須填載受款人，以資追溯資金往來，確認公司資金流向。
　㈡原告公司並有開立支票須填載受款人、禁止背書轉讓之內部規定，以利核對查帳，詎王玉蘭竟趁杜修蘭常居國外之機會，利用其保管公司大、小章、管理如附表二所示支存帳戶之職務上之便，先於附表二所示之發票日期，盜用原告公司大、小印章，偽造開立附表二所示金額之16紙支票，為避免日後遭人發覺，復違背原告公司開立支票需記明支票受款人之內部規定，刻意不記載受款人，任令持有支票之任意第3者皆可兌現支票，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係由王玉蘭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於兌現日期先行存入張家銘之帳戶，再全數轉匯予王玉蘭之親密友人即被告邱安中之帳戶，剩餘附表二編號8至16所示支票則由王玉蘭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或王玉蘭之友人即被告盧可明、邱安中、王玉蘭之親妹即被告王憶綺等人前往銀行存入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提示兌現，合計總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1,856萬0,777元後侵占入己，朋分花用。
　㈢又劉秀琴原即負責原告公司之出納業務，由其負責將王玉蘭所盜開之支票提示兌現於王玉蘭之指定帳戶中，進而轉匯或隱匿之，是劉秀琴與王玉蘭共同謀議，後由劉秀琴實際至銀行執行提示兌現、匯款作帳之行為，即有主觀上意思聯絡、客觀上行為分擔，自屬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之共同原因，構成共同侵權行為。至於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部分，除王玉蘭自承均係「出於親友道義提供」，盧可明亦具狀表明曾於97年間提供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存摺及印章交由王玉蘭，可見渠等確有提供帳戶予王玉蘭，進行如附表二所示之金流操作，縱使渠等與王玉蘭間並無就掏空公司之舉有主觀上意思聯絡，渠等提供帳戶之行為亦屬原告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之共同原因，即便退萬步言，亦屬幫助行為，自為共同侵權行為。是劉秀琴、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應與王玉蘭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㈣王玉蘭雖辯稱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係薛宗賢，原告公司請款流程均須薛宗賢簽核云云，惟前開所辯不僅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相左，亦與劉秀琴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鈞院101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及杜修蘭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等案件中具結之證述截然相反，亦與訴外人鄭朝陽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案件及本案審理時所為之證述不同，亦即依據前揭人等所為之具結證述，可知王玉蘭不僅多次交辦劉秀琴將公司報表、財報資料等足以表彰公司營運狀況之文件，整理、交付（郵寄）予杜修蘭，甚至係交辦劉秀琴整理後再交由王玉蘭自行交付（郵寄）予杜修蘭，以利其得以即時掌握公司業務狀況，擬定經營決策，在在可證杜修蘭確為原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關於財務請款過程，僅憑財務部主管王玉蘭之印信即可辦理，無需工務部主管薛宗賢之同意方可作業，益徵王玉蘭前揭抗辯，顯與事實相悖，並不可採。
　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之規定，求為判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56萬0,777元，及自民事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各以：
　㈠王玉蘭部分：
　⒈原告公司雖稱張家銘曾提供原告公司使用其名下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惟該帳戶為張家銘自然人名義所開設之帳戶，而張家銘與原告公司於法律上為不同且獨立之人格，是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不當然因原告公司單方面文字敘述，得進而為本件侵害財產權之主張，故原告公司對於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部分，並無原告適格。
　⒉又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應為薛宗賢，公司內部相關存摺印章亦均係由薛宗賢所親自保管，王玉蘭為財務經理，僅為公司員工，由薛宗賢所指揮監督，有關公司財務資金調度、本件所涉金流放款等事項，均係承薛宗賢指示辦理，王玉蘭並無權限：
　⑴張家銘雖曾形式上掛名蒲陽建設公司董事長，實際上僅為業務部兼開發部經理；而杜修蘭於其子（亦為薛宗賢之子）國小至海外求學時即旅居海外，時間至少長達25年之久，直至約108年始回到臺灣治療舊疾。長期以來，杜修蘭均未涉足原告公司之營運，實際上亦完全不清楚原告公司所營事業內容。至於曾掛名昌慶建設公司董事長之薛宗賢，始為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原告公司內部公司大小章等印鑑及公司存摺、向員工所借之帳戶存摺及印章，均係由薛宗賢親自保管，而未假手他人。而薛宗賢為原告公司實質負責人乙節，亦為刑事確定判決所認定（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判決），且由原告公司資歷十餘年之資深員工蕭義韋、陳淨芬於鈞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所為之證述，亦均認定薛宗賢為實際決策者，並為原告公司所有員工所知悉之事實。
　⑵又原告公司內部請款放款等流程十分嚴謹，亦即由欲請款之員工向公司檢附單據原本並提出請款單，依具體所涉業務內容提交給公司各部門主管或直接提交予薛宗賢先做確認，再由薛宗賢將上開資料交給公司會計陳淨芬製作傳票後，交付予出納劉秀琴跑程序，後續又由會計陳淨芬進行金額之再核對等，並將取款條、請款單、單據憑證等資料原本送交薛宗賢覆核。嗣後，可能係薛宗賢自己為取款印鑑用印，也可能係行政人員黃靖貽或陳淨芬依據薛宗賢授權為取款印鑑用印。待公司用印畢，上開資料均會再交由薛宗賢確認，並由薛宗賢放置於其辦公室之資料夾內，最終再由出納劉秀琴跑最末之付款流程。俟劉秀琴至銀行辦畢付款流程後，會將匯款相關證明文件等，再度放回薛宗賢辦公室桌上之資料夾，併參以蕭義韋、陳淨芬於鈞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事件為證人時，經隔離訊問後仍作出相同之證詞，堪認前揭放款流程應係固定且員工均習以為常之慣行，並非係王玉蘭可任意侵占。然薛宗賢約於110年6月左右因重病倒下，此際與薛宗賢育有一子之杜修蘭，始勉強接手原告公司之業務。而王玉蘭於107年年底至108年3月間，仍任職於原告公司，所擔任職位為財務經理，綜理公司稅務及會計等事項，並均為實際負責人薛宗賢所指揮監督，王玉蘭與薛宗賢曾有男女朋友關係，且亦育有一子．故於公於私皆十分信賴薛宗賢，彼時所有資金調度、處理等事項，均係依薛宗賢指示辦理。況本件所涉每筆金流均為大額，可知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薛宗賢必然知悉，且均同意上開處理。
　⑶本件支票金流，係薛宗賢聲稱為規劃及處理原告公司資金運用等情，指示王玉蘭為金流操作，惟王玉蘭不清楚薛宗賢為何如此指示之具體詳細原因。而邱安中、王憶綺、盧可明之帳戶係分別由渠等基於與王玉蘭之親友道義，提供予王玉蘭作為原告公司相關資金金流操作使用，並非共同侵權行為甚明。且附表二所示金流均係由王玉蘭聽從薛宗賢指示後，經由前揭放款流程為之，最後則係由出納劉秀琴聽從王玉蘭指示將支票存入張家銘、邱安中、王憶綺及盧可明等人之帳戶兌現，以供原告公司資金規劃運用，惟王玉蘭並不清楚薛宗賢如此指示之詳細原因。因原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薛宗賢指示並同意本件支票金流，王玉蘭純粹係聽從指示為之，自無與其他被告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之共同侵權行為。況原告公司就與本案相類事實對王玉蘭提起刑事告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定罪嫌不足，而以112年度偵字第26975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原告公司雖不服提起再議，然亦經承辦檢察官於113年11月28日再度作成不起訴處分，且原告公司以相同事實提起之民事訴訟，亦業經鈞院以112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下稱本院另案）判決駁回原告公司之訴；另原告公司就與本案相類事實尚有對王玉蘭、劉秀琴及邱安中提起刑事告訴，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041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再者，尚有與本案相類事實之刑事案件，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2743、32744號為不起訴處分，雖經原告公司提起再議，惟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0號駁回在案，且附表二所示支票恰好依序對應該不起訴處分書附表一之編號19、20、21、31、32、22、23、14、33、15、24、25、30、29、16、17，亦即原告公司本件起訴事實業經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認定、高檢署為再議駁回之決定，顯然原告公司之請求並無理由。
　⒊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劉秀琴部分：
　⒈原告公司主張劉秀琴應與王玉蘭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云云，惟觀諸原告公司所提附表二可知，原告公司陳稱遭他人侵占之上開所示金額之金流竟無一筆係匯入劉秀琴之帳戶中。
　⒉又原告公司復主張附表二所示支票係由王玉蘭及劉秀琴共同盜蓋原告公司印章並將支票兌現後存入邱安中、盧可明、王憶綺等人之銀行帳戶中，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云云，然劉秀琴於當時僅係蒲陽建設公司之財務部出納職員，核其於蒲陽建設公司之職位僅係基層職員，是其與蒲陽建設公司間之勞務關係當為民法僱傭關係，就公司事務之處理並無自主裁量權限，而必須依照公司內部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基此，劉秀琴均係依據原告公司內部請款單辦理款項出納作業，於該請款單之簽核流程到達劉秀琴之時，其上均已蓋有請款單位人員章、會計部主管章及當時原告公司實質負責人薛宗賢之印章，劉秀琴見相關單位之核章均已完成後，始會依公司內部出納作業程序辦理款項匯出，果爾，劉秀琴並無如原告公司所稱與王玉蘭共同將附表二所列支票之票款轉移至私人帳戶之事實，況原告公司另行對劉秀琴等人提起之刑事告訴，亦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益徵原告公司主張劉秀琴與王玉蘭共同侵占原告公司款項之事實並不實在。從而，劉秀琴自無構成對原告公司之侵權行為，同無與王玉蘭依民法第185條規定共同對原告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理。
　⒊再者，原告公司指稱劉秀琴保管過原告公司之大小章云云，惟迄未見原告公司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而實際上原告公司之公司大小章均係由當時原告公司之實質負責人薛宗賢親自保管，而未假手他人，益徵原告公司起訴指摘關於劉秀琴盜用原告公司款項乙節，純屬無稽。
　⒋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邱安中部分：
　⒈邱安中與王玉蘭係朋友關係，邱安中僅係將帳戶提供予王玉蘭使用，至於存入帳戶之支票往來情形，邱安中並不清楚，詳情應該要問王玉蘭。又邱安中先前亦有於蒲陽公司工作，陳淨芬與蕭義韋於另案所述均為事實，惟鄭朝陽及鄒文欽現仍在原告任職，應該會受到杜修蘭之壓力，所述可能非屬事實。
　⒉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王憶綺部分：
　⒈原告公司主張王憶綺與其他被告共同謀議共同侵占原告公司財產，因而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能就前開主張負舉證責任，況王憶綺與原告公司間並未有任何財務、業務往來，王憶綺對於原告公司內部狀況、請款流程及人事狀態，根本不知悉，又何能與他人共同謀議侵占原告公司財產，顯見原告公司實欲以本件訴訟致王憶綺乏於訟累，其心可議，自應予駁回。
　⒉又關於王憶綺部分即如附表二編號8、13所示支票，該支票上之簽名並非王憶綺本人所簽，自不能證明王憶綺直接侵害原告公司之財產權，該支票至多僅能證明原告公司曾於107年12月12日、12月17日存入支票所示之金額至王憶綺開立之華南銀行永和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然存入支票金額之理由百種，況據王憶綺所知，前開帳戶係供做家人間照顧母親費用之使用，不清楚為何會用以兌現支票，且該帳戶係由王玉蘭保管，原告公司就主張侵權行為乙節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已如前述，況縱使本件與王憶綺有關之證物支票金額合計為245萬2,655元，原告公司卻請求王憶綺應與其他被告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惟就連帶部分，並無王憶綺明示，而就法律是否有明定乙節，原告公司對此亦欠缺說明，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以為佐證，其訴自不應准許之。
　⒊原告公司就本件起訴之事實，亦同步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惟經該署詳查後，以112年度偵字第32743號併32744號不起訴處分書，認王憶綺尚無以本件原告公司所主張之罪嫌相繩之餘地，予以王憶綺不起訴處分，益徵原告公司本件舉證尚屬不足。原告公司除本件民事訴訟外，尚提起多件刑事告訴，意欲使被告疲與訟累，其心昭然，且現刑事部分亦經檢察署詳查並予以不起訴處分，可知原告公司主張實無理由，自應駁回其訴。
　⒋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㈤盧可明部分：
　⒈盧可明長期從事飾品設計及生產製造，王玉蘭對於盧可明從事之行業亦展現高度興趣，雙方於92年間認識後，王玉蘭即積極尋求與盧可明合作拓展事業。嗣王玉蘭於97年間以合作事業為由，請盧可明將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存摺及印章均交予王玉蘭，惟其後合作事業並未順利開展，由於盧可明認為合作仍有可能，故未取回前揭帳戶之存摺及印章，況盧可明現亦已對前揭帳戶全無印象，因此尚未將存摺及印章取回，然前揭帳戶確實完全與盧可明無涉，盧可明現亦已將該帳戶廢止。
　⒉又王玉蘭是否涉及原告公司指述之侵權行為，盧可明並不知悉，惟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支票，究竟有無存入？其原因關係如何？均與盧可明全無任何關係，盧可明從未使用過該帳戶，倘有領取亦絕非盧可明所領取。
　⒊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各係獨立法人，統一編號及核准設立日期如附表一所示。
　㈡王玉蘭前係原告公司之財務經理；劉秀琴前係原告公司之出納。
　㈢張家銘曾係原告公司之員工，任職期間自87年至111年（曾於92年短暫離職），另自100年6月29日至108年3月11日擔任蒲陽建設公司之登記負責人。
　㈣附表二編號1之發票人係昌慶建設公司；附表二編號2、3之發票人係蒲陽工程公司；附表三編號4、5之發票人係勝隆建設公司；附表二編號6至16之發票人係勝隆工程公司，上開支票之票號、發票日期及金額均如附表二所載，且兩造對於系爭16紙支票之形式上之真正不爭執。
　㈤邱安中、王憶綺、盧可明與原告公司並無任何財務、業務上之來往。
　㈥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係王憶綺所申請。
　㈦王憶綺與王玉蘭係姐妹關係，王玉蘭係王憶綺之大姐。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被告既否認對於原告公司有何侵權行為，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公司就其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㈡復按依法設立登記而成立之各股份有限公司，均為各自具有獨立法人格之公司，乃各為獨立之權利義務主體，且各有其獨立之財產。查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乃分別由附表二所示之發票人所簽發，各該發票人既屬不同之公司，自各具有獨立之法人格及獨立之財產，是僅堪認定各該支存帳戶內之資金屬於各該發票人所有，故原告公司主張如附表一所示之公司，均同屬蒲陽集團，經濟上實質同一，故因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均受有1,856萬0,777元之全部損害云云，委不足採。從而，堪認僅昌慶建設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42萬7,483元；僅蒲陽工程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2、3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共計70萬4,545元；僅勝隆建設公司為如附表二編號4、5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84萬1,622元；僅勝隆工程公司為如附表6至16所示支票資金之權利人，金額計1,658萬7,127元。是以，蒲陽建設公司本件請求部分及其餘各公司非屬權利人而逾上開金額請求部分，均已然無據，合先敘明。至被告另雖抗辯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部分，因係由張家銘帳戶提示兌現後轉匯予邱安中，原告公司並無當事人適格云云。惟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對於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實施訴訟之權能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故被告前開抗辯，自難憑採。
  ㈢又原告公司主張王玉蘭、劉秀琴前擔任財務經理、出納，受實際負責人杜修蘭指揮監督，因杜修蘭曾旅居國外，遂將工務、業務、開發等事務委由薛宗賢處理，財務部分委由王玉蘭負責，並由杜修蘭做成決策交由薛宗賢、王玉蘭執行。詎王玉蘭、劉秀琴竟利用保管公司大、小章及管理包含張家銘帳戶等公司使用帳戶之職務上機會，盜用公司大、小章而偽造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除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支票由自己或交由劉秀琴先行存入張家銘帳戶兌現，並全數轉匯至邱安中之帳戶外，另將如附表二編號8至16所示支票由自己或交由劉秀琴或交由盧可明、邱安中、王憶綺等人，分別存入後開三人之銀行帳戶提示兌現而侵占入己，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1,856萬0,777元等語。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薛宗賢為蒲陽集團經營運作之實際負責人、曾將王玉蘭、杜修蘭、杜修利、林呂盈等人印章、個人資料做為蒲陽集團人頭供投標使用一節，為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基礎（見本院卷一第63至71頁）。
　⒉證人即曾於蒲陽集團任職會計人員之陳淨芬在偵查中證稱：「我曾在蒲陽公司擔任會計，任職大約十幾年，我在108年就離開了。我也會經手昌慶公司、勝隆公司會計事務。就我在公司任職期間，公司實際負責人是薛宗賢，我來上班時就知道他是老闆，公司事務的決策者、簽核文件上都有薛宗賢。王玉蘭是財務部的，張家銘好像是開發，我知道杜修蘭與薛宗賢有關，但是什麼關係是他們之間的事情，不過杜修蘭跟公司有什麼關係我不確定，我不知道杜修蘭有無參與公司決策。就我所知，王玉蘭無法自己決定公司出帳，一定要薛宗賢簽名」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3月14日訊問筆錄第3至4頁）；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證稱：「公司實際上的負責人是薛宗賢，處理公司資金規劃和運用的人是薛宗賢，蒲陽集團的公司大小章、公司實際支配的存摺、支票等物品，是放在老闆薛宗賢的辦公室，就薛宗賢自己可以用。公司請款放款的流程是當事人會先寫請款單給部門主管簽名，再放到薛宗賢的辦公室簽核，核准之後，我們才可以做傳票，再看請款單的內容送回老闆的辦公室，老闆看沒有問題之後，就會開支票用印。在流程中，我負責切傳票。薛宗賢會在請款單上簽名，他看過傳票之後，沒問題就拿支票簿給出納先開票，之後他在支票上蓋大小章，有時候他自己蓋，有時候他叫我或黃靖貽蓋大小章。支票簿跟公司使用的存摺、大小章、印鑑章全部都是由薛宗賢保管在他的辦公室。公司所有款項的請款放款都是這樣。公司使用的存摺當中有員工鄭朝陽、張家銘個人的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2至353頁）。
　⒊證人即曾於蒲陽集團任職土地開發人員之張家銘在偵查中證稱：「我曾在蒲陽公司擔任過土地開發人員，這3間公司是一起的，我在那邊任職十幾年了，我在111年過農曆年前離職了。我有當過掛名的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當時薛宗賢拜託王玉蘭傳話請我擔任掛名負責人，說要幫我培養經歷，當時這些公司的實際負責人是薛宗賢。就我所知，杜修蘭並無參與公司決策、經營，杜修蘭人在加拿大，在薛宗賢110年左右生病之後，杜修蘭在回來台灣1年後才開始處理公司事情，杜修蘭應該是在109、110年左右開始處理公司事情，但是時間點不太確定。我能確認在杜修蘭接手處理公司事務之前，昌慶公司、勝隆公司、蒲陽公司事務都是薛宗賢在處理。在我到公司之後、杜修蘭接手公司之前，公司都是薛宗賢在經營。我覺得王玉蘭就公司事務只有建議權而已，決策要通過還是要經過薛宗賢，因為我在公司都是聽薛宗賢的，王玉蘭不會給我指示，王玉蘭如果要給我指示，也會跟薛宗賢說，由薛宗賢再給我指示。公司相關帳戶由出納人員辦理，薛宗賢不會去辦這種事。就我所知，若公司帳戶內款項要出帳，要經過薛宗賢簽名」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第1至3頁）。
　⒋證人即於蒲陽集團任職開發經理之蕭義韋在偵查中證稱：「我在昌慶擔任開發經理，任職14、15年，中間有離開4年，目前還在職，已經回來4年了，在公司大約10年左右。這3間公司為關係企業，彼此間有業務往來或人員重疊。我剛到職時，我的主管是薛宗賢，他說他是經理人，公司老闆是杜修蘭。我在公司期間，若有公司事務要決策，過去是薛宗賢，差不多不到3年前改成杜修蘭，因為薛宗賢生病。王玉蘭在公司職務為財務經理。」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230號偵查卷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第3至5頁）；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證稱：「薛宗賢是蒲陽集團公司實際上決策者，三間公司決策者都是他。我剛進公司的時候，薛宗賢告訴我負責人是杜修蘭，我叫薛宗賢副總，中間有換過公司掛名的負責人，負責人我們其實不太過問，實際決策者是薛宗賢，我們都聽他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6頁）。
　⒌至原告公司雖主張王玉蘭所辯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相左，亦與劉秀琴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鈞院101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刑事案件，及杜修蘭於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中具結之證述截然相反，亦與訴外人鄭朝陽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民事事件及本件審理時所為之證述不同，並提出各該審理筆錄、經公證之薛宗賢陳述狀及薛宗賢於110年8月20日、111年4月22日之錄影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92頁、卷二第119至125頁)。然查，劉秀琴、杜修蘭在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8號刑事案件之證言，已經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確定判決，依刑事證據之採證而認定並不足採。另觀諸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理由可知，僅依據薛宗賢在審理時之供承及出具之陳報狀，而認定杜修蘭係蒲陽、日月、仲力、蒲懋等4家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未經證據之調查程序；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之認定，因屬民事訴訟而著重舉證責任之分配，依優勢證據原則審酌當事人是否就其有利事實盡其舉證責任，是均不足以推翻前開最高法院刑事確定判決有關薛宗賢為蒲陽集團經營運作之實際負責人之認定。另證人鄭朝陽於110年度重上字第687號民事事件雖證述：「我在蒲陽建設擔任業務經理，蒲陽建設負責人是杜修蘭，薛宗賢、王玉蘭是杜修蘭部下，我是薛宗賢部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3頁)；於本院審理時並證述：「陽集團之實際負責人是杜修蘭，是薛宗賢告訴我的，我知道杜修蘭去國外，常常聽到薛宗賢打電話跟杜修蘭討論公司的事，杜修蘭回台後也會找我們一起開會，公司大、小印鑑章、空白支票簿都是由財務部保管，但不知道由誰保管，我有看到財務部用印及製作支票」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87至188頁)。惟觀諸證人鄭朝陽目前仍在原告公司任職，現蒲陽集團相關事務均由杜修蘭處理，足見其與杜修蘭關係密切，難免迴護杜修蘭；再參以依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刑事判決理由之記載可知玉玉蘭、杜修蘭分別為薛宗賢第2任、第1任女友，各與薛宗賢之間育有一子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33頁)，且依杜修蘭自106年4月1日至109年9月1日之入出境紀錄可知（見本院卷一第393頁)，長達3年5個月之期間，杜修蘭在台停留期間僅約120日，則杜修蘭旅居國外期間能否作為資本總額高達上億元之蒲陽集團在營運上及財務上之決策者，亦非無疑，是證人鄭朝陽之前開證言，顯與常情有違，尚難遽採。至原告公司雖復提出經公證之薛宗賢陳述狀及薛宗賢於110年8月20日、111年4月22日之錄影檔案及譯文，然上開公證內容，依時間序及陳述狀之記載，顯係針對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三字第16號刑事案件審理時所為補充陳述，而此陳述事實並不可採，依最高法院刑事確定判決之認定即明；另原告雖提出薛宗賢生前生病時於110年8月2日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及111年4月22日在自宅，由杜修蘭及其子對薛宗賢進行詢問之錄影光碟及譯文，惟觀該等對話內容，多為誘導性問題，薛宗賢之回答簡略，未讓薛宗賢自由連續陳述，且當時薛宗賢因病在身，其意識及所陳內容是否有受他人影響，在錄影中並無法判斷，且其所述內容，亦無法透過訊問程序以查明實情，自亦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公司之認定。此外，原告公司就其所主張王玉蘭、劉秀琴有保管公司大、小章及管理包括張家銘帳戶等公司帳戶，並偽造如附表二所示支票等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　
　⒍綜上，原告公司所主張本件侵權行為之時點即107年12月至108年3月之期間，依證人陳淨芬、張家銘及蕭義韋既均證稱蒲陽集團實際負責人為薛宗賢，由薛宗賢決策、核准、下指示給員工，且使用公司及人頭等帳戶出帳，須經薛宗賢核准、同意，方得為之，足認薛宗賢對於蒲陽集團有實際管理、決策權限，其確屬有權指示王玉蘭、劉秀琴等人進行相關財務操作事宜之人，並有保管蒲陽集團各公司大小章、帳戶存摺及支票，亦為有權開立支票及支出款項之人。則王玉蘭、劉秀琴既無填具支票或蓋印印鑑之權限，尚難認定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係由王玉蘭、劉秀琴所偽造。再查，原告公司既有依薛宗賢指示使用人頭帳戶，並由薛宗賢實質管領而為資金調度行為之常態，則王玉蘭主張係依薛宗賢指示而向盧可明、邱安中及王憶綺等人借用帳戶供原告公司使用，並依薛宗賢指示為金流操作等語，尚難認不足採信，是亦難認定被告有將如附表二所示之支票資金予以侵占入己之事實。從而，原告公司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就昌慶建設公司兌付金額42萬7,483元、蒲陽工程公司兌付金額70萬4,545元、勝隆建設公司兌付金額84萬1,622元、勝隆工程公司兌付金額1,658萬7,127元，請求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公司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1,856萬0,777元，及自民事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統一編號 核准設立日期 1 昌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77年6月7日 2 勝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97年2月14日 3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81年4月17日 4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68年1月3日 5 勝隆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80年1月23日 

附表二：        編號 發票人 票號 發票日期 兌現日期 票面金額 兌現帳戶 證據  1 昌慶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427,483元 ⒈於原告公司員工張家銘提供予原告公司使用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3,761,800元。 ⒉之後匯款存入邱安中之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原證1、原證2  2 蒲陽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380,500元    3 蒲陽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13日 324,045元    4 勝隆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8年3月7日 411,089元    5 勝隆建設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8年3月13日 430,533元    6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7日 1,320,500元    7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8年3月7日 466,627元    8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17日 885,900元 王憶綺之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3  9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5日 107年12月26日 982,500元 邱安中之華南銀行南門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4 10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12日 785,955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5 11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7年12月12日 995,675元 邱安中之華南銀行南門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6 12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日 107年12月17日 3,156,780元 盧可明（永豐銀行忠孝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7 13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0日 107年12月12日 1,566,755元 王憶綺之華南銀行永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8 14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2月10日 107年12月17日 2,762,735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9 15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7日 1,308,000元 邱安中之合庫銀行松興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10 16 勝隆工程公司 PS0000000 107年11月25日 107年12月7日 2,355,700元 邱安中之土地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兌現。 原證11 合　　　　　　　　　　　　　計     18,560,777元   




